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商訴字第29號

                                     112年度商訴字第36號

原    告即

主參加被告  麒麟船務代理有限公司（下稱麒麟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瀚陽 

訴訟代理人  王健珉律師

被    告即

主參加被告  台灣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開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于芸 

訴訟代理人  陳錦旋律師

            洪佩君律師

主參加原告  陳錦稷                           

訴訟代理人  陳孟秀律師

            張廷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董事會決議效力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4

日合併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台灣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一一〇年一月二十六

日上午十一時第十九屆第八次董事會臨時討論案第四案「有關陳

獨立董事錦稷每月薪酬暨審計委員會出席車馬費案」之決議無

效。

本訴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主參加原告之訴駁回。

主參加訴訟費用由主參加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事項：

一、按就他人間之訴訟標的全部或一部，為自己有所請求者，或

主張因其訴訟之結果，自己之權利將被侵害者，得於本訴訟

繫屬中，以其當事人兩造為共同被告，向本訴訟繫屬之法院

起訴，民事訴訟法第54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主參加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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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三對立當事人訴訟類型，為統一解決紛爭及避免裁判矛

盾，主參加訴訟之審理程序，依民事訴訟法第54條規定，須

準用同法第56條必要共同訴訟之規定；又為避免裁判矛盾，

依同法第205條第3項前段，主參加訴訟須與本訴訟合併辯論

及裁判。上開規定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9條規定，於商業訴

訟事件適用之。經查：

　㈠本訴原告麒麟公司（下稱麒麟公司）提起之本訴訟，係請求

確認本訴被告台開公司（下稱台開公司）於民國110年1月26

日上午11時第19屆第8次董事會（下稱系爭董事會）臨時討

論案第四案「有關陳獨立董事錦稷每月薪酬暨審計委員會出

席車馬費案」之決議(下稱系爭決議)無效，而主參加原告陳

錦稷（下稱陳錦稷）係本訴台開公司之獨立董事，且系爭決

議攸關陳錦稷薪酬案及報酬請求權，有系爭董事會議事錄1

份、陳錦稷另案請求台開公司給付報酬相關書狀及筆錄【見

112年度商調字第10號卷（下稱商調10號卷）第47至52頁、1

12年度商訴卷第36號卷（下稱商訴36號卷）一第193至234

頁】在卷可稽，則本院審理結果如認系爭決議有無效之情

形，將影響陳錦稷請求台開公司給付董事報酬之合法性，陳

錦稷之私法上地位自受影響，為統一解決紛爭及避免裁判矛

盾，陳錦稷主張因本訴訟之結果致其權利將被侵害，而以本

訴訟之兩造為共同被告，提起主參加訴訟，核無不合，應予

准許，併依前開規定合併辯論及裁判之。

　㈡至台開公司以主參加訴訟之訴之聲明未包括本訴之兩造為

由，主張主參加訴訟提起不合法。然本訴訟及主參加訴訟之

訴訟標的均為同一系爭決議之效力爭議事件，訴之聲明僅需

載明系爭決議即屬適法，而陳錦稷前向台開公司請求按年薪

新臺幣（下同）500萬元計算之報酬，現由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111年度訴字第3607號審理中（下稱北院訴訟），台開公

司係主張系爭決議無效，則台開公司於本訴訟及北院訴訟所

為主張互有矛盾，與陳錦稷間有利害衝突；又北院訴訟以本

訴訟為先決問題而裁定停止該訴訟程序（見商訴36號卷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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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至258頁），本院為得以保障陳錦稷之程序利益，並統一

解決紛爭及避免裁判矛盾，應准予主參加訴訟。

　㈢本訴訟於112年5月11日繫屬於本院【見商調10號卷第7頁所

載收狀日期】，揆諸前揭規定，主參加訴訟應向本訴訟繫屬

之法院起訴，是本院就主參加訴訟自有管轄權。則台開公司

以其112年7月7日停止公開發行，陳錦稷於112年7月11日起

訴時，其已非公開發行公司為由，主張本院無管轄權，委不

足採。又主參加訴訟既屬合法，得以保障陳錦稷之程序利

益，故本訴無庸再將之列為參加人，附此敘明。　　

二、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前項確認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以

原告不能提起他訴訟者為限，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

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9

條，於商業訴訟事件適用之。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

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

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先

例意旨參照）。麒麟公司為台開公司之股東，陳錦稷為台開

公司之獨立董事，麒麟公司主張：系爭決議因程序、方法及

內容均違法而無效等情，為台開公司及陳錦稷所否認。是系

爭決議是否因違反章程、法令而無效，關乎台開公司與陳錦

稷間之權利義務狀態，若有爭執，將導致陳錦稷於私法上之

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種法律上地位不明確之狀態，能

以確認判決除去之。準此，麒麟公司起訴及陳錦稷提起主參

加訴訟，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或有效，應認有受確認判決

之法律上利益。

乙、實體事項：

壹、本訴訟部分：

一、原告主張：台開公司為公開發行股票公司，麒麟公司為台開

公司股東，陳錦稷為台開公司獨立董事，系爭董事會討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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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所示議案（下稱系爭議案），並作成系爭決議，然系爭

董事會及決議有下列違法情事而無效：

　㈠陳錦稷出席系爭董事會並代理台開公司董事邱于芸，然邱于

芸出具之委託書未填具受託人姓名，屬空白授權委託書，違

反台開公司章程第24條第2項及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

法（下稱議事辦法）第9條第3項、第4項之規定，該空白授

權應屬無效，致系爭董事會不成立而無效。

　㈡陳錦稷為獨立董事，基於其獨立性，與普通董事間不得相互

代理，陳錦稷代理普通董事邱于芸出席系爭董事會，違反證

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14條之2第2項及公開發行公司獨

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下稱獨董設置辦法）第3

條、第6條之規定，應屬無效。

　㈢董事洪榮一已表示反對系爭議案，系爭董事會主席邱復生未

徵詢出席之其他董事全體有無異議，亦未踐行表決程序，逕

行通過系爭決議，違反台開公司章程第25條及議事辦法第14

條之規定，應屬無效。

　㈣台開公司章程第21條第2項規定董事報酬依其對公司營運參

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照同業標準議訂之；然關於何

謂同業標準並無具體明確規範，使股東無從預見董事報酬範

圍及參考依據，違反授權明確性原則。縱該章程規定未違反

授權明確性原則，然台開公司有3位獨立董事，另2位獨立董

事洪榮一、邱鏡淳每月領取報酬10萬元，而陳錦稷竟可獲得

年薪500萬報酬，易形成公司經營者與獨立董事私相授受之

情，喪失其獨立性，違反「獨立董事同酬」之商業習慣。又

台開公司產業類別為建材營造業，參考同業之獨立董事報

酬，平均落在年薪100至200萬元，系爭決議顯與同業標準不

符，系爭董事會執行業務作成決議，未依照台開公司章程第

21條第2項及獨董設置辦法第3條之規定，故系爭決議內容違

反公司法第196條第1項、第193條第1項之規定，應屬無效。

系爭董事會及決議有上開違法之瑕疵，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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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條第1、2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確認系爭決議

無效。　　

二、被告則以：系爭董事會由時任董事長邱復生召集，有足額董

事出席討論並通過系爭議案。縱依麒麟公司主張認陳錦稷不

得代理普通董事邱于芸，於扣除董事邱于芸及有利害關係之

陳錦稷後，系爭決議仍有足額董事出席、表決，符合公司法

第203條之1第1項、第206條第1項之規定。又台開公司依據

公司法第196條第1項規定，關於董事報酬於台開公司章程第

21條第1項第10款及同條第2項明訂授權董事會依同業標準議

訂，系爭決議未違反上開章程及法令等語置辯。

貳、主參加訴訟部分：

一、主參加原告主張：

　㈠依據台開公司章程第24條之規定，允許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

席，董事邱于芸就系爭董事會出具之委託書已列明授權範

圍，僅委託陳錦稷，非屬空白授權，且議事辦法第7條第5項

並未限制獨立董事不得代理普通董事，則陳錦稷代理普通董

事邱于芸出席系爭董事會，符合上開章程及規定，系爭董事

會程序無瑕疵。

　㈡系爭董事會討論系爭議案時，有利害關係之陳錦稷已迴避，

其所代理之邱于芸當未參與討論、表決，董事洪榮一亦棄權

而未參與表決，剩餘4名董事出席並同意系爭決議，無決議

方法違法。

　㈢董事薪資報酬屬企業自治事項，公司本得針對獨立董事在內

之個別董事，依其個人專業能力與表現給予相當之報酬額，

因此對於獨立董事間給予不同報酬自有法律上正當性，無侵

害獨立董事之獨立性，則無「獨立董事同酬」之商業習慣。

台開公司章程第21條第2項已明訂董事報酬依其對公司營運

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照同業標準，已屬明確授

權。系爭議案說明考量陳錦稷擔任獨立董事之個人專業能

力，且陳錦稷擔任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公

司）獨立董事年薪約700、800萬元，台開公司參照同業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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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並期待陳錦稷之個人表現以及對於公司營運所能產生之

參與及貢獻，系爭決議內容符合台開公司前揭章程規定，核

定陳錦稷年薪500萬元，未違反公司法第196條第1項及台開

公司章程第21條第2項之規定。並聲明：確認系爭決議有

效。　　

二、主參加被告則以：均引用本訴之主張，答辯聲明：主參加原

告之訴駁回。　　

參、兩造及主參加原告不爭執事項：

一、台開公司第19屆董事為邱復生、邱于芸、詹清渭（110年1月

22日改派謝雨利）、詹婷怡，獨立董事為邱鏡淳、洪榮一、

陳錦稷。台開公司於110年1月26日上午11時在○○市○○區

○○路00號00樓之1召開系爭董事會。

二、台開公司董事邱復生、詹婷怡、謝雨利，及獨立董事邱鏡

淳、洪榮一、陳錦稷均親自出席系爭董事會。董事邱于芸未

親自出席系爭董事會，其出具之「台灣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委託書」，該委託書記載「茲委託＿＿＿代理本人出席本

公司一一○年一月二十六日召開之第十九屆董事第八次會

議，代理本人就下列議案行使本人所委託表示同意之權利與

意見」，並記載「討論事項」即系爭董事會開會通知單附記

所載事項。該委託書無載明受託何人為代理人，亦未就臨時

動議案（含系爭議案）有授權之記載。

三、系爭董事會議事錄出席董事記載「邱董事于芸（陳獨立董事

錦稷代）」，系爭董事會出席簽到簿「邱于芸」簽名欄位由

陳錦稷簽有「陳錦稷代」字樣。

四、系爭董事會臨時討論案第四案為「有關陳獨立董事錦稷每月

薪酬暨審計委員會出席車馬費案」，系爭董事會議事錄記載

內容如附表「議案案由」欄所示。

五、系爭決議結論為「本案除依法迴避及洪榮一董事未參與表決

外，其餘董事同意照案通過」。

六、台開公司獨立董事邱鏡淳、獨立董事洪榮一之獨立董事薪資

為每月1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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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台開公司於112年4月25日收受麒麟公司來函（發函日期：11

2 年4 月24日），主張系爭議案決議違反法令及台開公司章

程，並依據公司法第194 條規定，請求台開公司董事會停止

執行該決議內容。麒麟公司於112年5月11日以台開公司為被

告，向本院起訴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經本院以112年度

商訴字第36號審理中。

八、陳錦稷於111年7月間向台開公司提起給付報酬之訴，請求台

開公司依據系爭決議通過之內容請求給付報酬，經北院訴訟

審理中，於113年5月8日裁定停止訴訟。

九、台開公司於112年7月7日停止公開發行。

十、陳錦稷於109年6月30日至112年6月26日擔任台開公司獨立董

事。

肆、得心證之理由：

一、系爭決議之決議方法違法：　　

  ㈠董事邱于芸出具之委託書不生委託效力：

　⒈按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如不能親自出席，得依公司章程

規定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如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

自出席。董事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時，應於每次出

具委託書，並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第二項代理人，以

受一人之委託為限，議事辦法第9條第2、3、4項分別定有明

文。台開公司章程第24條規定：「董事會開會時，董事因故

不能出席，得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但應每次出具委託

書，並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前項代理人以受一人委託

為限」，與議事辦法前揭規定相同，上開規定旨在限制董事

為概括之委任，以杜少數董事操縱董事會之弊，違反此項規

定而為委任者，應不生委託出席之效力（最高法院70年台上

字第3410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基此，台開公司召開董事

會，董事如欲委託他人代理出席，該受委託之代理人需具備

台開公司董事身分，且以受一人委託為限，該委託始生效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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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經查，董事邱于芸未親自出席系爭董事會，且其出具之「台

灣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委託書」未載明代理人姓名乙節，

為兩造及陳錦稷所不爭執，並有該委託書在卷可稽（商調10

號卷第43頁），是由該委託書之內容，無從認定其委託何人

為代理人，致其委託真意難以確認，使任何人皆可持該委託

書行使代理權，造成代理人不明確，甚至產生數人同時主張

代理權之虞。參以董事委託出席董事會之代理人有其資格限

制，已如前述；則該委託書當應載明代理人姓名，除供台開

公司查核、確認代理人是否具有董事身分及僅受一人委託

外，亦得以認定其究竟委託何人為代理人。佐以前揭委託書

已留有代理人姓名欄位，顯見代理人姓名為必要記載事項，

如有欠缺，不生委託出席效力。是麒麟公司主張邱于芸出具

之委託書不生委託效力，應屬有據。

　⒊董事本以親自出席董事會為原則，如有董事委託出席不生效

力，其餘出席之董事表達開會意願，並符合法定出席、表決

人數，系爭董事會仍得召開，不受影響。董事邱于芸實際未

出席系爭董事會，系爭董事會於扣除邱于芸後，仍有6名董

事親自出席，並針對該次議案進行討論、表決乙節，有系爭

董事會出席簽到簿及議事錄各1份（見商調10號卷第45至52

頁）附卷可佐，可知系爭董事會出席之董事，已達公司法第

206條第1項規定過半數董事之出席人數，系爭董事會自得合

法召開。麒麟公司以董事邱于芸是否出席、委託代理不明，

及董事會係「會議體」、決議為合同行為為由，主張系爭董

事會組成有瑕疵，系爭決議屬不成立而無效等語，委不足

採。

  ㈡董事邱于芸出具之委託書不生委託效力，已如前述，自無庸

再就獨立董事與普通董事間可否相互代理加以論述，附此敘

明。

  ㈢系爭決議應行而未行表決程序：

　⒈按主席對於董事會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

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董事會議案表決時，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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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徵詢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者，視為通過。董事會議案之表

決方式應於議事規範明定之。除徵詢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通

過者外，其監票及計票方式應併予載明。前2項所稱出席董

事全體不包括依第16條第1項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董事，

議事辦法第14條定有明文（議事辦法依證交法第26條之3第8

項規定訂定之）。而議事辦法第16條第1項規定：「董事對

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

當次董事會說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有害於公司利益

之虞時，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

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可見就議案有利害關

係之董事，於該議案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且不計入出席

董事人數。又台開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第14條第1、2項規定

與前揭議事辦法第14條第1、2項之規定相同，並於該議事規

則第3項規定：「如經主席徵詢而有異議者，即應提付表

決」（見商訴36號卷一第495頁）。

　⒉經查，系爭董事會議事錄雖記載系爭決議結論為「本案除依

法迴避及洪榮一董事未參與表決外，其餘董事同意照案通

過」等語（見商調10號卷第52頁）。惟觀諸系爭董事會開會

譯文所示內容（見商調10號卷第67至69頁），司儀現向董事

會報告討論事項八「檢陳本公司第四屆薪資報酬委員會第二

次會議議事錄乙案」，其中關於薪資報酬審計委員會的議案

作為臨時討論事項四，會議主席即董事長邱復生（邱董）向

出席董事詢問並表示：「徵求各位董事，這是要當作臨時討

論案，還是下次的討論案」、「好，假如你們願意這樣，通

常這都是政治角色，那因為過年到了，那我覺得陳董這個案

子也拖很久，第二個，在我們過去、上一屆董事裡面也有李

鴻源那個，我想這個有經過我們洪董」等語；獨立董事洪榮

一（洪獨董）乃回應：「我們這個要通過啦，然後記錄的時

候我是投反對票，票數算過去還是通過，我們就這樣記錄，

好不好」等語；司儀稱：「那有關臨時討論事項四，有關陳

獨立董事錦稷每月薪資暨審計委員會出席車馬費，提請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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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那本案除洪榮一董事反對外...」，此時陳錦稷（陳獨

董）乃稱：「我要迴避」、「他唸完我再回來就好」等語。

嗣司儀朗讀如系爭議案內容後，主席邱復生補充說明：「就

是他也需要把他所接洽的單位或什麼，來支付這個，過去的

董事...也有像公立學校就有明文規定，他雖然不是公立學

校，可能是臺灣觀光或者是去哪裡，等這整個執行完再回

報，洪董這樣可以嗎」，洪榮一回應稱：「反正案子是通過

了，會議紀錄還是要按照我的意思寫，好不好，是投反對

票」等語；司儀向董事會報告：「根據法令規定，獨立董事

針對議案有反對意見，需敘明理由並予以公告」，洪榮一乃

稱：「那我用棄權的話，會議紀錄要寫可以用棄權嗎」、

「就是說獨立董事因為利益衝突迴避，所以棄權」、「利益

迴避，棄權」等語；主席邱復生：「好，按照他說的話利益

迴避，棄權」等語。由此可知，洪榮一於討論系爭議案時，

雖向在場董事陳稱：「我們這個要通過啦」等語，然同時要

求會議紀錄載明其有反對意思，可見會議主席徵詢在場董事

意見時，洪榮一已明確表達反對意思，然並未行表決程序。

又洪榮一後改稱「利益迴避，棄權」等語，亦未敘明其利害

關係之重要內容，或有何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難認洪榮一

就系爭議案有利害關係應予迴避，自無適用議事辦法第16條

第1項及同辦法第14條第4項之規定，故仍應將其計入該案出

席董事人數。是洪榮一應計入系爭議案之出席董事人數，堪

以認定。

　⒊參以公司法第193條第2項規定，如董事會執行業務，未依照

法令章程及股東會之決議，致公司受損害時，參與決議之董

事，對於公司負賠償之責；但經表示異議之董事，有紀錄或

書面聲明可證者，免其責任。是系爭董事會討論系爭議案

時，如非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同意，則應行表決程序，以確

認各董事之真意，攸關董事將來是否負損害賠償責任之依

據。本件董事洪榮一於討論過程中要求會議紀錄載明其「反

對」或「棄權」等情，已如前述；不論其真意為何，既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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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反對」或「棄權」，即不願會議紀錄將其計入贊同意

見，此與議事辦法第14條第2項規定之「出席董事全體無異

議者」不符，揆諸前揭說明，並依據台開公司董事會議事規

則第14條第3項規定，系爭議案有異議者，應提付表決。是

系爭決議未透過舉手或投票等方式進行表決，決議方法即於

法不合。從而，麒麟公司主張系爭決議應行表決程序，而未

行表決，應屬有據。

　⒋陳錦稷雖以系爭決議扣除陳錦稷、邱于芸及洪榮一後，僅有

4名董事出席，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通過為由，主張決議方

法合法。然董事洪榮一已出席系爭董事會，且無利益迴避情

事，仍應計入出席董事人數，均如前述；是討論系爭議案

時，出席董事人數扣除不生委託效力之邱于芸、及有利害關

係之陳錦稷後，應屬5名董事出席，其一出席董事洪榮一未

表明贊同之意，系爭議案即非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從而，

陳錦稷上開主張，尚難採信。至麒麟公司民事言詞辯論意旨

狀雖載有原證十五，然於言詞辯論期日前未行提出，本院自

無庸審酌，附此敘明。

二、系爭決議內容違反台開公司章程：

  ㈠董事之報酬，未經章程訂明者，應由股東會議定，不得事後

追認，公司法第196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條原意為避免董事

利用其為公司經營者之地位與權利，恣意索取高額報酬，故

不以董事會決議為足，而須將董事報酬委由章程與股東會決

議定之。又台開公司關於董事報酬支給，依據其章程第21條

第1項第10款、第2項規定，授權董事會依其對公司營運參與

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照同業標準議訂之。

　㈡經查，公司章程經股東會決議，訂明全體董事及監察人之報

酬，授權董事會議依「同業通常水準」支給議定，於法尚無

不可乙節，有經濟部113年1月30日經授商字第00000000000

號函（見商訴36號卷一第191至192頁）在卷可佐；參以公開

發行上市上櫃公司之董事報酬、酬金級距為各公司年報記載

事項，並公開於網路供人查閱等情，有麒麟公司及陳錦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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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提出相關公司年報資料【見商調10號卷第75至104頁、112

年度商訴字第29號卷（下稱商訴29號卷）一第461至486頁】

在卷可稽。依上而論，台開公司章程第21條第2項規定就董

事報酬記載「依其對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

參照同業標準議訂之」，雖未增訂全體董事及監察人報酬之

總額、上限、一定比例等明確授權之範圍，惟台開公司董事

會於核定董事報酬時，仍可由上開網路公開資料取得關於董

事報酬之同業通常標準，難謂台開公司前揭章程規定欠缺明

確性原則而屬無效。

  ㈢至陳錦稷主張其擔任富邦公司獨立董事期間年薪約700、800

萬元，500萬元報酬係台開公司參照同業標準，考量陳錦稷

個人專業能力，並期待其個人表現及對於公司營運參與之程

度及貢獻等語，並提出台開公司109年度年報、富邦公司10

4、105年度年報及相關新聞（見商訴29號卷一第487至516

頁）為證。惟查：

　⒈觀諸陳錦稷提出之台開公司109年度年報內容（商訴29號卷

一第489頁）可知，關於獨立董事酬金部分僅記載：「依據

本公司章程規定辦理，並由薪資報酬委員會參考同業通常水

準支給情形，並考量個人表現、公司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

關連合理性、建議董事會核定」等語，並未敘明陳錦稷所獲

報酬之參考依據；且富邦公司為金融控股公司，與台開公司

亦非同業，尚難僅憑上開年報之概括記載，遽認系爭決議已

符合同業通常標準。

　⒉參以系爭議案所載內容，其中關於台開公司擬每年給付陳錦

稷薪酬500萬元，記載：「考量因獨立董事以既有豐富專業

實務經驗，協助共同經營公司」等語（見商調10號卷第52

頁），僅係概括說明，並未具體指出陳錦稷有何等特殊專業

能力、經歷或貢獻。復觀諸前揭系爭董事會譯文內容可知，

該董事會主席說明該議案內容時，未提出任何同業通常標準

之參考對象，且討論過程中所提政治角色或學術地位，均與

同業標準無關；況此部分對台開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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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價值為何，亦未詳加說明，無從得知陳錦稷擔任台開公司

獨立董事任期內（自109年6月30日起至112年6月26日間），

每年可獲500萬元報酬之依據為何。又佐以台開公司其餘2名

獨立董事邱鏡淳、洪榮一每月報酬10萬元，每年度合計僅12

0萬元，與陳錦稷每年度可獲500萬元報酬，相差近5倍之

多，足徵陳錦稷之獨立董事報酬不僅未參考同業通常標準，

亦與同公司其他獨立董事相差甚遠。是此部分決議內容，未

遵循台開公司章程第21條第2項之規定，應堪認定。又參酌

前揭公司法第196條第1項之立法理由，系爭董事會恣意給予

特定獨立董事陳錦稷高額報酬，漠視台開公司章程第21條第

2項之授權規定，顯背離公司法第196條第1項之立法目的。

是麒麟公司主張系爭董事會作成系爭決議，未依照台開公司

章程上開規定，而違反公司法第193條第1項之規定，即屬有

據。從而，陳錦稷主張系爭決議內容未違反上開章程及法

令，非屬有據。

三、按董事會為公司之權力中樞，為充分確認權力之合法、合理

運作，及其決定之內容最符合所有董事及股東之權益，應嚴

格要求董事會之召集程序、決議內容均須符合法律之規定，

如有違反，應認為當然無效（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925

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決議違反議事辦法第14條規

定，應行表決程序，而未行表決；且決議內容未遵循台開公

司章程第21條第1項第10款、第2項規定，而違反公司法第19

3條第1項規定，業經認定如前。兩造及主參加原告雖對於系

爭議案所載之㈠、㈢、㈣內容不爭執（見商訴36號卷一第48

9頁），然系爭決議之決議方法既有違法，且此瑕疵無從區

分，則系爭決議全部內容均屬無效。是麒麟公司主張系爭決

議，應屬無效，即屬有據。則陳錦稷所提主參加訴訟主張系

爭決議有效，即非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本訴原告麒麟公司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主參加原告陳錦稷請求確認系爭決議有

效，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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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

判決之結果，爰不予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陸、據上論結，本訴原告之訴有理由，主參加原告之訴為無理

由，爰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9條、民事訴訟法第205條第3

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6　　日

                        商業庭

　　　　　　　　　　　　    審判長法  官  彭洪英　

　　　　　　　　　　　　　　      法  官　林勇如

　　　　　　　　　　　　　　      法  官　張嘉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應另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

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8　  日

    　　　　　　　　　　　　　    書記官　李建毅

附表：　

議案案由 決議

臨時討論案第四案為「有關陳獨立董事錦稷

每月薪酬暨審計委員會出席車馬費案」，內

容為「㈠依據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6第1項規

定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7年12月19日金

管證發字第10703452331號令辦理。㈡因獨

立董事以既有豐富專業實務經驗，協助共同

經營公司，擬每年給付陳獨立董事錦稷薪酬

新台幣5,000,000元整。㈢擬參照本公司董

事會及薪資報酬委員會之規範訂定陳委員錦

本案除依法迴避及

洪榮一董事未參與

表決外，其餘董事

同意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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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稷出席薪酬及審計委員會車馬費各為新台幣

30,000元整。㈣本案經薪資報酬審計委員會

決議如下：1.有關董事報酬部分，已提供證

券交易法等相關法規供參。2.台開公司於邀

請陳獨立董事及洪獨立董事榮一擔任本屆獨

立董事時，已提出與本次提案相當的董事報

酬。3.依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

辦法第九條規定，因本委員會無法決議，故

建議由董事會為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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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商訴字第29號
                                     112年度商訴字第36號
原    告即
主參加被告  麒麟船務代理有限公司（下稱麒麟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瀚陽 
訴訟代理人  王健珉律師
被    告即
主參加被告  台灣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開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于芸 
訴訟代理人  陳錦旋律師
            洪佩君律師
主參加原告  陳錦稷                           
訴訟代理人  陳孟秀律師
            張廷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董事會決議效力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4日合併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台灣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一一〇年一月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時第十九屆第八次董事會臨時討論案第四案「有關陳獨立董事錦稷每月薪酬暨審計委員會出席車馬費案」之決議無效。
本訴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主參加原告之訴駁回。
主參加訴訟費用由主參加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事項：
一、按就他人間之訴訟標的全部或一部，為自己有所請求者，或主張因其訴訟之結果，自己之權利將被侵害者，得於本訴訟繫屬中，以其當事人兩造為共同被告，向本訴訟繫屬之法院起訴，民事訴訟法第54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主參加訴訟係三對立當事人訴訟類型，為統一解決紛爭及避免裁判矛盾，主參加訴訟之審理程序，依民事訴訟法第54條規定，須準用同法第56條必要共同訴訟之規定；又為避免裁判矛盾，依同法第205條第3項前段，主參加訴訟須與本訴訟合併辯論及裁判。上開規定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9條規定，於商業訴訟事件適用之。經查：
　㈠本訴原告麒麟公司（下稱麒麟公司）提起之本訴訟，係請求確認本訴被告台開公司（下稱台開公司）於民國110年1月26日上午11時第19屆第8次董事會（下稱系爭董事會）臨時討論案第四案「有關陳獨立董事錦稷每月薪酬暨審計委員會出席車馬費案」之決議(下稱系爭決議)無效，而主參加原告陳錦稷（下稱陳錦稷）係本訴台開公司之獨立董事，且系爭決議攸關陳錦稷薪酬案及報酬請求權，有系爭董事會議事錄1份、陳錦稷另案請求台開公司給付報酬相關書狀及筆錄【見112年度商調字第10號卷（下稱商調10號卷）第47至52頁、112年度商訴卷第36號卷（下稱商訴36號卷）一第193至234頁】在卷可稽，則本院審理結果如認系爭決議有無效之情形，將影響陳錦稷請求台開公司給付董事報酬之合法性，陳錦稷之私法上地位自受影響，為統一解決紛爭及避免裁判矛盾，陳錦稷主張因本訴訟之結果致其權利將被侵害，而以本訴訟之兩造為共同被告，提起主參加訴訟，核無不合，應予准許，併依前開規定合併辯論及裁判之。
　㈡至台開公司以主參加訴訟之訴之聲明未包括本訴之兩造為由，主張主參加訴訟提起不合法。然本訴訟及主參加訴訟之訴訟標的均為同一系爭決議之效力爭議事件，訴之聲明僅需載明系爭決議即屬適法，而陳錦稷前向台開公司請求按年薪新臺幣（下同）500萬元計算之報酬，現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3607號審理中（下稱北院訴訟），台開公司係主張系爭決議無效，則台開公司於本訴訟及北院訴訟所為主張互有矛盾，與陳錦稷間有利害衝突；又北院訴訟以本訴訟為先決問題而裁定停止該訴訟程序（見商訴36號卷一第257至258頁），本院為得以保障陳錦稷之程序利益，並統一解決紛爭及避免裁判矛盾，應准予主參加訴訟。
　㈢本訴訟於112年5月11日繫屬於本院【見商調10號卷第7頁所載收狀日期】，揆諸前揭規定，主參加訴訟應向本訴訟繫屬之法院起訴，是本院就主參加訴訟自有管轄權。則台開公司以其112年7月7日停止公開發行，陳錦稷於112年7月11日起訴時，其已非公開發行公司為由，主張本院無管轄權，委不足採。又主參加訴訟既屬合法，得以保障陳錦稷之程序利益，故本訴無庸再將之列為參加人，附此敘明。　　
二、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前項確認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以原告不能提起他訴訟者為限，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9條，於商業訴訟事件適用之。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麒麟公司為台開公司之股東，陳錦稷為台開公司之獨立董事，麒麟公司主張：系爭決議因程序、方法及內容均違法而無效等情，為台開公司及陳錦稷所否認。是系爭決議是否因違反章程、法令而無效，關乎台開公司與陳錦稷間之權利義務狀態，若有爭執，將導致陳錦稷於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種法律上地位不明確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除去之。準此，麒麟公司起訴及陳錦稷提起主參加訴訟，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或有效，應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乙、實體事項：
壹、本訴訟部分：
一、原告主張：台開公司為公開發行股票公司，麒麟公司為台開公司股東，陳錦稷為台開公司獨立董事，系爭董事會討論如附表所示議案（下稱系爭議案），並作成系爭決議，然系爭董事會及決議有下列違法情事而無效：
　㈠陳錦稷出席系爭董事會並代理台開公司董事邱于芸，然邱于芸出具之委託書未填具受託人姓名，屬空白授權委託書，違反台開公司章程第24條第2項及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下稱議事辦法）第9條第3項、第4項之規定，該空白授權應屬無效，致系爭董事會不成立而無效。
　㈡陳錦稷為獨立董事，基於其獨立性，與普通董事間不得相互代理，陳錦稷代理普通董事邱于芸出席系爭董事會，違反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14條之2第2項及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下稱獨董設置辦法）第3條、第6條之規定，應屬無效。
　㈢董事洪榮一已表示反對系爭議案，系爭董事會主席邱復生未徵詢出席之其他董事全體有無異議，亦未踐行表決程序，逕行通過系爭決議，違反台開公司章程第25條及議事辦法第14條之規定，應屬無效。
　㈣台開公司章程第21條第2項規定董事報酬依其對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照同業標準議訂之；然關於何謂同業標準並無具體明確規範，使股東無從預見董事報酬範圍及參考依據，違反授權明確性原則。縱該章程規定未違反授權明確性原則，然台開公司有3位獨立董事，另2位獨立董事洪榮一、邱鏡淳每月領取報酬10萬元，而陳錦稷竟可獲得年薪500萬報酬，易形成公司經營者與獨立董事私相授受之情，喪失其獨立性，違反「獨立董事同酬」之商業習慣。又台開公司產業類別為建材營造業，參考同業之獨立董事報酬，平均落在年薪100至200萬元，系爭決議顯與同業標準不符，系爭董事會執行業務作成決議，未依照台開公司章程第21條第2項及獨董設置辦法第3條之規定，故系爭決議內容違反公司法第196條第1項、第193條第1項之規定，應屬無效。系爭董事會及決議有上開違法之瑕疵，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2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確認系爭決議無效。　　
二、被告則以：系爭董事會由時任董事長邱復生召集，有足額董事出席討論並通過系爭議案。縱依麒麟公司主張認陳錦稷不得代理普通董事邱于芸，於扣除董事邱于芸及有利害關係之陳錦稷後，系爭決議仍有足額董事出席、表決，符合公司法第203條之1第1項、第206條第1項之規定。又台開公司依據公司法第196條第1項規定，關於董事報酬於台開公司章程第21條第1項第10款及同條第2項明訂授權董事會依同業標準議訂，系爭決議未違反上開章程及法令等語置辯。
貳、主參加訴訟部分：
一、主參加原告主張：
　㈠依據台開公司章程第24條之規定，允許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邱于芸就系爭董事會出具之委託書已列明授權範圍，僅委託陳錦稷，非屬空白授權，且議事辦法第7條第5項並未限制獨立董事不得代理普通董事，則陳錦稷代理普通董事邱于芸出席系爭董事會，符合上開章程及規定，系爭董事會程序無瑕疵。
　㈡系爭董事會討論系爭議案時，有利害關係之陳錦稷已迴避，其所代理之邱于芸當未參與討論、表決，董事洪榮一亦棄權而未參與表決，剩餘4名董事出席並同意系爭決議，無決議方法違法。
　㈢董事薪資報酬屬企業自治事項，公司本得針對獨立董事在內之個別董事，依其個人專業能力與表現給予相當之報酬額，因此對於獨立董事間給予不同報酬自有法律上正當性，無侵害獨立董事之獨立性，則無「獨立董事同酬」之商業習慣。台開公司章程第21條第2項已明訂董事報酬依其對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照同業標準，已屬明確授權。系爭議案說明考量陳錦稷擔任獨立董事之個人專業能力，且陳錦稷擔任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公司）獨立董事年薪約700、800萬元，台開公司參照同業標準，並期待陳錦稷之個人表現以及對於公司營運所能產生之參與及貢獻，系爭決議內容符合台開公司前揭章程規定，核定陳錦稷年薪500萬元，未違反公司法第196條第1項及台開公司章程第21條第2項之規定。並聲明：確認系爭決議有效。　　
二、主參加被告則以：均引用本訴之主張，答辯聲明：主參加原告之訴駁回。　　
參、兩造及主參加原告不爭執事項：
一、台開公司第19屆董事為邱復生、邱于芸、詹清渭（110年1月22日改派謝雨利）、詹婷怡，獨立董事為邱鏡淳、洪榮一、陳錦稷。台開公司於110年1月26日上午11時在○○市○○區○○路00號00樓之1召開系爭董事會。
二、台開公司董事邱復生、詹婷怡、謝雨利，及獨立董事邱鏡淳、洪榮一、陳錦稷均親自出席系爭董事會。董事邱于芸未親自出席系爭董事會，其出具之「台灣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委託書」，該委託書記載「茲委託＿＿＿代理本人出席本公司一一○年一月二十六日召開之第十九屆董事第八次會議，代理本人就下列議案行使本人所委託表示同意之權利與意見」，並記載「討論事項」即系爭董事會開會通知單附記所載事項。該委託書無載明受託何人為代理人，亦未就臨時動議案（含系爭議案）有授權之記載。
三、系爭董事會議事錄出席董事記載「邱董事于芸（陳獨立董事錦稷代）」，系爭董事會出席簽到簿「邱于芸」簽名欄位由陳錦稷簽有「陳錦稷代」字樣。
四、系爭董事會臨時討論案第四案為「有關陳獨立董事錦稷每月薪酬暨審計委員會出席車馬費案」，系爭董事會議事錄記載內容如附表「議案案由」欄所示。
五、系爭決議結論為「本案除依法迴避及洪榮一董事未參與表決外，其餘董事同意照案通過」。
六、台開公司獨立董事邱鏡淳、獨立董事洪榮一之獨立董事薪資為每月10萬元。
七、台開公司於112年4月25日收受麒麟公司來函（發函日期：112 年4 月24日），主張系爭議案決議違反法令及台開公司章程，並依據公司法第194 條規定，請求台開公司董事會停止執行該決議內容。麒麟公司於112年5月11日以台開公司為被告，向本院起訴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經本院以112年度商訴字第36號審理中。
八、陳錦稷於111年7月間向台開公司提起給付報酬之訴，請求台開公司依據系爭決議通過之內容請求給付報酬，經北院訴訟審理中，於113年5月8日裁定停止訴訟。
九、台開公司於112年7月7日停止公開發行。
十、陳錦稷於109年6月30日至112年6月26日擔任台開公司獨立董事。
肆、得心證之理由：
一、系爭決議之決議方法違法：　　
  ㈠董事邱于芸出具之委託書不生委託效力：
　⒈按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如不能親自出席，得依公司章程規定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如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董事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時，應於每次出具委託書，並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第二項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議事辦法第9條第2、3、4項分別定有明文。台開公司章程第24條規定：「董事會開會時，董事因故不能出席，得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但應每次出具委託書，並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前項代理人以受一人委託為限」，與議事辦法前揭規定相同，上開規定旨在限制董事為概括之委任，以杜少數董事操縱董事會之弊，違反此項規定而為委任者，應不生委託出席之效力（最高法院70年台上字第3410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基此，台開公司召開董事會，董事如欲委託他人代理出席，該受委託之代理人需具備台開公司董事身分，且以受一人委託為限，該委託始生效力。
　⒉經查，董事邱于芸未親自出席系爭董事會，且其出具之「台灣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委託書」未載明代理人姓名乙節，為兩造及陳錦稷所不爭執，並有該委託書在卷可稽（商調10號卷第43頁），是由該委託書之內容，無從認定其委託何人為代理人，致其委託真意難以確認，使任何人皆可持該委託書行使代理權，造成代理人不明確，甚至產生數人同時主張代理權之虞。參以董事委託出席董事會之代理人有其資格限制，已如前述；則該委託書當應載明代理人姓名，除供台開公司查核、確認代理人是否具有董事身分及僅受一人委託外，亦得以認定其究竟委託何人為代理人。佐以前揭委託書已留有代理人姓名欄位，顯見代理人姓名為必要記載事項，如有欠缺，不生委託出席效力。是麒麟公司主張邱于芸出具之委託書不生委託效力，應屬有據。
　⒊董事本以親自出席董事會為原則，如有董事委託出席不生效力，其餘出席之董事表達開會意願，並符合法定出席、表決人數，系爭董事會仍得召開，不受影響。董事邱于芸實際未出席系爭董事會，系爭董事會於扣除邱于芸後，仍有6名董事親自出席，並針對該次議案進行討論、表決乙節，有系爭董事會出席簽到簿及議事錄各1份（見商調10號卷第45至52頁）附卷可佐，可知系爭董事會出席之董事，已達公司法第206條第1項規定過半數董事之出席人數，系爭董事會自得合法召開。麒麟公司以董事邱于芸是否出席、委託代理不明，及董事會係「會議體」、決議為合同行為為由，主張系爭董事會組成有瑕疵，系爭決議屬不成立而無效等語，委不足採。
  ㈡董事邱于芸出具之委託書不生委託效力，已如前述，自無庸再就獨立董事與普通董事間可否相互代理加以論述，附此敘明。
  ㈢系爭決議應行而未行表決程序：
　⒈按主席對於董事會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董事會議案表決時，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者，視為通過。董事會議案之表決方式應於議事規範明定之。除徵詢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通過者外，其監票及計票方式應併予載明。前2項所稱出席董事全體不包括依第16條第1項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董事，議事辦法第14條定有明文（議事辦法依證交法第26條之3第8項規定訂定之）。而議事辦法第16條第1項規定：「董事對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可見就議案有利害關係之董事，於該議案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且不計入出席董事人數。又台開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第14條第1、2項規定與前揭議事辦法第14條第1、2項之規定相同，並於該議事規則第3項規定：「如經主席徵詢而有異議者，即應提付表決」（見商訴36號卷一第495頁）。
　⒉經查，系爭董事會議事錄雖記載系爭決議結論為「本案除依法迴避及洪榮一董事未參與表決外，其餘董事同意照案通過」等語（見商調10號卷第52頁）。惟觀諸系爭董事會開會譯文所示內容（見商調10號卷第67至69頁），司儀現向董事會報告討論事項八「檢陳本公司第四屆薪資報酬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議事錄乙案」，其中關於薪資報酬審計委員會的議案作為臨時討論事項四，會議主席即董事長邱復生（邱董）向出席董事詢問並表示：「徵求各位董事，這是要當作臨時討論案，還是下次的討論案」、「好，假如你們願意這樣，通常這都是政治角色，那因為過年到了，那我覺得陳董這個案子也拖很久，第二個，在我們過去、上一屆董事裡面也有李鴻源那個，我想這個有經過我們洪董」等語；獨立董事洪榮一（洪獨董）乃回應：「我們這個要通過啦，然後記錄的時候我是投反對票，票數算過去還是通過，我們就這樣記錄，好不好」等語；司儀稱：「那有關臨時討論事項四，有關陳獨立董事錦稷每月薪資暨審計委員會出席車馬費，提請討論，那本案除洪榮一董事反對外...」，此時陳錦稷（陳獨董）乃稱：「我要迴避」、「他唸完我再回來就好」等語。嗣司儀朗讀如系爭議案內容後，主席邱復生補充說明：「就是他也需要把他所接洽的單位或什麼，來支付這個，過去的董事...也有像公立學校就有明文規定，他雖然不是公立學校，可能是臺灣觀光或者是去哪裡，等這整個執行完再回報，洪董這樣可以嗎」，洪榮一回應稱：「反正案子是通過了，會議紀錄還是要按照我的意思寫，好不好，是投反對票」等語；司儀向董事會報告：「根據法令規定，獨立董事針對議案有反對意見，需敘明理由並予以公告」，洪榮一乃稱：「那我用棄權的話，會議紀錄要寫可以用棄權嗎」、「就是說獨立董事因為利益衝突迴避，所以棄權」、「利益迴避，棄權」等語；主席邱復生：「好，按照他說的話利益迴避，棄權」等語。由此可知，洪榮一於討論系爭議案時，雖向在場董事陳稱：「我們這個要通過啦」等語，然同時要求會議紀錄載明其有反對意思，可見會議主席徵詢在場董事意見時，洪榮一已明確表達反對意思，然並未行表決程序。又洪榮一後改稱「利益迴避，棄權」等語，亦未敘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或有何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難認洪榮一就系爭議案有利害關係應予迴避，自無適用議事辦法第16條第1項及同辦法第14條第4項之規定，故仍應將其計入該案出席董事人數。是洪榮一應計入系爭議案之出席董事人數，堪以認定。
　⒊參以公司法第193條第2項規定，如董事會執行業務，未依照法令章程及股東會之決議，致公司受損害時，參與決議之董事，對於公司負賠償之責；但經表示異議之董事，有紀錄或書面聲明可證者，免其責任。是系爭董事會討論系爭議案時，如非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同意，則應行表決程序，以確認各董事之真意，攸關董事將來是否負損害賠償責任之依據。本件董事洪榮一於討論過程中要求會議紀錄載明其「反對」或「棄權」等情，已如前述；不論其真意為何，既已表明「反對」或「棄權」，即不願會議紀錄將其計入贊同意見，此與議事辦法第14條第2項規定之「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者」不符，揆諸前揭說明，並依據台開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第14條第3項規定，系爭議案有異議者，應提付表決。是系爭決議未透過舉手或投票等方式進行表決，決議方法即於法不合。從而，麒麟公司主張系爭決議應行表決程序，而未行表決，應屬有據。
　⒋陳錦稷雖以系爭決議扣除陳錦稷、邱于芸及洪榮一後，僅有4名董事出席，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通過為由，主張決議方法合法。然董事洪榮一已出席系爭董事會，且無利益迴避情事，仍應計入出席董事人數，均如前述；是討論系爭議案時，出席董事人數扣除不生委託效力之邱于芸、及有利害關係之陳錦稷後，應屬5名董事出席，其一出席董事洪榮一未表明贊同之意，系爭議案即非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從而，陳錦稷上開主張，尚難採信。至麒麟公司民事言詞辯論意旨狀雖載有原證十五，然於言詞辯論期日前未行提出，本院自無庸審酌，附此敘明。
二、系爭決議內容違反台開公司章程：
  ㈠董事之報酬，未經章程訂明者，應由股東會議定，不得事後追認，公司法第196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條原意為避免董事利用其為公司經營者之地位與權利，恣意索取高額報酬，故不以董事會決議為足，而須將董事報酬委由章程與股東會決議定之。又台開公司關於董事報酬支給，依據其章程第21條第1項第10款、第2項規定，授權董事會依其對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照同業標準議訂之。
　㈡經查，公司章程經股東會決議，訂明全體董事及監察人之報酬，授權董事會議依「同業通常水準」支給議定，於法尚無不可乙節，有經濟部113年1月30日經授商字第00000000000號函（見商訴36號卷一第191至192頁）在卷可佐；參以公開發行上市上櫃公司之董事報酬、酬金級距為各公司年報記載事項，並公開於網路供人查閱等情，有麒麟公司及陳錦稷分別提出相關公司年報資料【見商調10號卷第75至104頁、112年度商訴字第29號卷（下稱商訴29號卷）一第461至486頁】在卷可稽。依上而論，台開公司章程第21條第2項規定就董事報酬記載「依其對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照同業標準議訂之」，雖未增訂全體董事及監察人報酬之總額、上限、一定比例等明確授權之範圍，惟台開公司董事會於核定董事報酬時，仍可由上開網路公開資料取得關於董事報酬之同業通常標準，難謂台開公司前揭章程規定欠缺明確性原則而屬無效。
  ㈢至陳錦稷主張其擔任富邦公司獨立董事期間年薪約700、800萬元，500萬元報酬係台開公司參照同業標準，考量陳錦稷個人專業能力，並期待其個人表現及對於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等語，並提出台開公司109年度年報、富邦公司104、105年度年報及相關新聞（見商訴29號卷一第487至516頁）為證。惟查：
　⒈觀諸陳錦稷提出之台開公司109年度年報內容（商訴29號卷一第489頁）可知，關於獨立董事酬金部分僅記載：「依據本公司章程規定辦理，並由薪資報酬委員會參考同業通常水準支給情形，並考量個人表現、公司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連合理性、建議董事會核定」等語，並未敘明陳錦稷所獲報酬之參考依據；且富邦公司為金融控股公司，與台開公司亦非同業，尚難僅憑上開年報之概括記載，遽認系爭決議已符合同業通常標準。
　⒉參以系爭議案所載內容，其中關於台開公司擬每年給付陳錦稷薪酬500萬元，記載：「考量因獨立董事以既有豐富專業實務經驗，協助共同經營公司」等語（見商調10號卷第52頁），僅係概括說明，並未具體指出陳錦稷有何等特殊專業能力、經歷或貢獻。復觀諸前揭系爭董事會譯文內容可知，該董事會主席說明該議案內容時，未提出任何同業通常標準之參考對象，且討論過程中所提政治角色或學術地位，均與同業標準無關；況此部分對台開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為何，亦未詳加說明，無從得知陳錦稷擔任台開公司獨立董事任期內（自109年6月30日起至112年6月26日間），每年可獲500萬元報酬之依據為何。又佐以台開公司其餘2名獨立董事邱鏡淳、洪榮一每月報酬10萬元，每年度合計僅120萬元，與陳錦稷每年度可獲500萬元報酬，相差近5倍之多，足徵陳錦稷之獨立董事報酬不僅未參考同業通常標準，亦與同公司其他獨立董事相差甚遠。是此部分決議內容，未遵循台開公司章程第21條第2項之規定，應堪認定。又參酌前揭公司法第196條第1項之立法理由，系爭董事會恣意給予特定獨立董事陳錦稷高額報酬，漠視台開公司章程第21條第2項之授權規定，顯背離公司法第196條第1項之立法目的。是麒麟公司主張系爭董事會作成系爭決議，未依照台開公司章程上開規定，而違反公司法第193條第1項之規定，即屬有據。從而，陳錦稷主張系爭決議內容未違反上開章程及法令，非屬有據。
三、按董事會為公司之權力中樞，為充分確認權力之合法、合理運作，及其決定之內容最符合所有董事及股東之權益，應嚴格要求董事會之召集程序、決議內容均須符合法律之規定，如有違反，應認為當然無效（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92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決議違反議事辦法第14條規定，應行表決程序，而未行表決；且決議內容未遵循台開公司章程第21條第1項第10款、第2項規定，而違反公司法第193條第1項規定，業經認定如前。兩造及主參加原告雖對於系爭議案所載之㈠、㈢、㈣內容不爭執（見商訴36號卷一第489頁），然系爭決議之決議方法既有違法，且此瑕疵無從區分，則系爭決議全部內容均屬無效。是麒麟公司主張系爭決議，應屬無效，即屬有據。則陳錦稷所提主參加訴訟主張系爭決議有效，即非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本訴原告麒麟公司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主參加原告陳錦稷請求確認系爭決議有效，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伍、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爰不予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陸、據上論結，本訴原告之訴有理由，主參加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9條、民事訴訟法第205條第3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6　　日
                        商業庭
　　　　　　　　　　　　    審判長法  官  彭洪英　
　　　　　　　　　　　　　　      法  官　林勇如
　　　　　　　　　　　　　　      法  官　張嘉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應另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
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8　  日
    　　　　　　　　　　　　　    書記官　李建毅
附表：　
		議案案由

		決議



		臨時討論案第四案為「有關陳獨立董事錦稷每月薪酬暨審計委員會出席車馬費案」，內容為「㈠依據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6第1項規定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7年12月19日金管證發字第10703452331號令辦理。㈡因獨立董事以既有豐富專業實務經驗，協助共同經營公司，擬每年給付陳獨立董事錦稷薪酬新台幣5,000,000元整。㈢擬參照本公司董事會及薪資報酬委員會之規範訂定陳委員錦稷出席薪酬及審計委員會車馬費各為新台幣30,000元整。㈣本案經薪資報酬審計委員會決議如下：1.有關董事報酬部分，已提供證券交易法等相關法規供參。2.台開公司於邀請陳獨立董事及洪獨立董事榮一擔任本屆獨立董事時，已提出與本次提案相當的董事報酬。3.依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第九條規定，因本委員會無法決議，故建議由董事會為決議」。

		本案除依法迴避及洪榮一董事未參與表決外，其餘董事同意照案通過。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商訴字第29號

                                     112年度商訴字第36號

原    告即

主參加被告  麒麟船務代理有限公司（下稱麒麟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瀚陽 

訴訟代理人  王健珉律師

被    告即

主參加被告  台灣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開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于芸 

訴訟代理人  陳錦旋律師

            洪佩君律師

主參加原告  陳錦稷                           

訴訟代理人  陳孟秀律師

            張廷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董事會決議效力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4

日合併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台灣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一一〇年一月二十六

日上午十一時第十九屆第八次董事會臨時討論案第四案「有關陳

獨立董事錦稷每月薪酬暨審計委員會出席車馬費案」之決議無效

。

本訴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主參加原告之訴駁回。

主參加訴訟費用由主參加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事項：

一、按就他人間之訴訟標的全部或一部，為自己有所請求者，或

    主張因其訴訟之結果，自己之權利將被侵害者，得於本訴訟

    繫屬中，以其當事人兩造為共同被告，向本訴訟繫屬之法院

    起訴，民事訴訟法第54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主參加訴訟

    係三對立當事人訴訟類型，為統一解決紛爭及避免裁判矛盾

    ，主參加訴訟之審理程序，依民事訴訟法第54條規定，須準

    用同法第56條必要共同訴訟之規定；又為避免裁判矛盾，依

    同法第205條第3項前段，主參加訴訟須與本訴訟合併辯論及

    裁判。上開規定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9條規定，於商業訴訟

    事件適用之。經查：

　㈠本訴原告麒麟公司（下稱麒麟公司）提起之本訴訟，係請求

    確認本訴被告台開公司（下稱台開公司）於民國110年1月26

    日上午11時第19屆第8次董事會（下稱系爭董事會）臨時討

    論案第四案「有關陳獨立董事錦稷每月薪酬暨審計委員會出

    席車馬費案」之決議(下稱系爭決議)無效，而主參加原告陳

    錦稷（下稱陳錦稷）係本訴台開公司之獨立董事，且系爭決

    議攸關陳錦稷薪酬案及報酬請求權，有系爭董事會議事錄1

    份、陳錦稷另案請求台開公司給付報酬相關書狀及筆錄【見

    112年度商調字第10號卷（下稱商調10號卷）第47至52頁、1

    12年度商訴卷第36號卷（下稱商訴36號卷）一第193至234頁

    】在卷可稽，則本院審理結果如認系爭決議有無效之情形，

    將影響陳錦稷請求台開公司給付董事報酬之合法性，陳錦稷

    之私法上地位自受影響，為統一解決紛爭及避免裁判矛盾，

    陳錦稷主張因本訴訟之結果致其權利將被侵害，而以本訴訟

    之兩造為共同被告，提起主參加訴訟，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併依前開規定合併辯論及裁判之。

　㈡至台開公司以主參加訴訟之訴之聲明未包括本訴之兩造為由

    ，主張主參加訴訟提起不合法。然本訴訟及主參加訴訟之訴

    訟標的均為同一系爭決議之效力爭議事件，訴之聲明僅需載

    明系爭決議即屬適法，而陳錦稷前向台開公司請求按年薪新

    臺幣（下同）500萬元計算之報酬，現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

    11年度訴字第3607號審理中（下稱北院訴訟），台開公司係

    主張系爭決議無效，則台開公司於本訴訟及北院訴訟所為主

    張互有矛盾，與陳錦稷間有利害衝突；又北院訴訟以本訴訟

    為先決問題而裁定停止該訴訟程序（見商訴36號卷一第257

    至258頁），本院為得以保障陳錦稷之程序利益，並統一解

    決紛爭及避免裁判矛盾，應准予主參加訴訟。

　㈢本訴訟於112年5月11日繫屬於本院【見商調10號卷第7頁所載

    收狀日期】，揆諸前揭規定，主參加訴訟應向本訴訟繫屬之

    法院起訴，是本院就主參加訴訟自有管轄權。則台開公司以

    其112年7月7日停止公開發行，陳錦稷於112年7月11日起訴

    時，其已非公開發行公司為由，主張本院無管轄權，委不足

    採。又主參加訴訟既屬合法，得以保障陳錦稷之程序利益，

    故本訴無庸再將之列為參加人，附此敘明。　　

二、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前項確認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以

    原告不能提起他訴訟者為限，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

    、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9條

    ，於商業訴訟事件適用之。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

    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

    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先例

    意旨參照）。麒麟公司為台開公司之股東，陳錦稷為台開公

    司之獨立董事，麒麟公司主張：系爭決議因程序、方法及內

    容均違法而無效等情，為台開公司及陳錦稷所否認。是系爭

    決議是否因違反章程、法令而無效，關乎台開公司與陳錦稷

    間之權利義務狀態，若有爭執，將導致陳錦稷於私法上之地

    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種法律上地位不明確之狀態，能以

    確認判決除去之。準此，麒麟公司起訴及陳錦稷提起主參加

    訴訟，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或有效，應認有受確認判決之

    法律上利益。

乙、實體事項：

壹、本訴訟部分：

一、原告主張：台開公司為公開發行股票公司，麒麟公司為台開

    公司股東，陳錦稷為台開公司獨立董事，系爭董事會討論如

    附表所示議案（下稱系爭議案），並作成系爭決議，然系爭

    董事會及決議有下列違法情事而無效：

　㈠陳錦稷出席系爭董事會並代理台開公司董事邱于芸，然邱于

    芸出具之委託書未填具受託人姓名，屬空白授權委託書，違

    反台開公司章程第24條第2項及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

    法（下稱議事辦法）第9條第3項、第4項之規定，該空白授

    權應屬無效，致系爭董事會不成立而無效。

　㈡陳錦稷為獨立董事，基於其獨立性，與普通董事間不得相互

    代理，陳錦稷代理普通董事邱于芸出席系爭董事會，違反證

    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14條之2第2項及公開發行公司獨

    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下稱獨董設置辦法）第3條

    、第6條之規定，應屬無效。

　㈢董事洪榮一已表示反對系爭議案，系爭董事會主席邱復生未

    徵詢出席之其他董事全體有無異議，亦未踐行表決程序，逕

    行通過系爭決議，違反台開公司章程第25條及議事辦法第14

    條之規定，應屬無效。

　㈣台開公司章程第21條第2項規定董事報酬依其對公司營運參與

    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照同業標準議訂之；然關於何謂

    同業標準並無具體明確規範，使股東無從預見董事報酬範圍

    及參考依據，違反授權明確性原則。縱該章程規定未違反授

    權明確性原則，然台開公司有3位獨立董事，另2位獨立董事

    洪榮一、邱鏡淳每月領取報酬10萬元，而陳錦稷竟可獲得年

    薪500萬報酬，易形成公司經營者與獨立董事私相授受之情

    ，喪失其獨立性，違反「獨立董事同酬」之商業習慣。又台

    開公司產業類別為建材營造業，參考同業之獨立董事報酬，

    平均落在年薪100至200萬元，系爭決議顯與同業標準不符，

    系爭董事會執行業務作成決議，未依照台開公司章程第21條

    第2項及獨董設置辦法第3條之規定，故系爭決議內容違反公

    司法第196條第1項、第193條第1項之規定，應屬無效。系爭

    董事會及決議有上開違法之瑕疵，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

    第1、2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確認系爭決議無效

    。　　

二、被告則以：系爭董事會由時任董事長邱復生召集，有足額董

    事出席討論並通過系爭議案。縱依麒麟公司主張認陳錦稷不

    得代理普通董事邱于芸，於扣除董事邱于芸及有利害關係之

    陳錦稷後，系爭決議仍有足額董事出席、表決，符合公司法

    第203條之1第1項、第206條第1項之規定。又台開公司依據

    公司法第196條第1項規定，關於董事報酬於台開公司章程第

    21條第1項第10款及同條第2項明訂授權董事會依同業標準議

    訂，系爭決議未違反上開章程及法令等語置辯。

貳、主參加訴訟部分：

一、主參加原告主張：

　㈠依據台開公司章程第24條之規定，允許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

    席，董事邱于芸就系爭董事會出具之委託書已列明授權範圍

    ，僅委託陳錦稷，非屬空白授權，且議事辦法第7條第5項並

    未限制獨立董事不得代理普通董事，則陳錦稷代理普通董事

    邱于芸出席系爭董事會，符合上開章程及規定，系爭董事會

    程序無瑕疵。

　㈡系爭董事會討論系爭議案時，有利害關係之陳錦稷已迴避，

    其所代理之邱于芸當未參與討論、表決，董事洪榮一亦棄權

    而未參與表決，剩餘4名董事出席並同意系爭決議，無決議

    方法違法。

　㈢董事薪資報酬屬企業自治事項，公司本得針對獨立董事在內

    之個別董事，依其個人專業能力與表現給予相當之報酬額，

    因此對於獨立董事間給予不同報酬自有法律上正當性，無侵

    害獨立董事之獨立性，則無「獨立董事同酬」之商業習慣。

    台開公司章程第21條第2項已明訂董事報酬依其對公司營運

    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照同業標準，已屬明確授權

    。系爭議案說明考量陳錦稷擔任獨立董事之個人專業能力，

    且陳錦稷擔任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公司）

    獨立董事年薪約700、800萬元，台開公司參照同業標準，並

    期待陳錦稷之個人表現以及對於公司營運所能產生之參與及

    貢獻，系爭決議內容符合台開公司前揭章程規定，核定陳錦

    稷年薪500萬元，未違反公司法第196條第1項及台開公司章

    程第21條第2項之規定。並聲明：確認系爭決議有效。　　

二、主參加被告則以：均引用本訴之主張，答辯聲明：主參加原

    告之訴駁回。　　

參、兩造及主參加原告不爭執事項：

一、台開公司第19屆董事為邱復生、邱于芸、詹清渭（110年1月

    22日改派謝雨利）、詹婷怡，獨立董事為邱鏡淳、洪榮一、

    陳錦稷。台開公司於110年1月26日上午11時在○○市○○區○○路

    00號00樓之1召開系爭董事會。

二、台開公司董事邱復生、詹婷怡、謝雨利，及獨立董事邱鏡淳

    、洪榮一、陳錦稷均親自出席系爭董事會。董事邱于芸未親

    自出席系爭董事會，其出具之「台灣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委託書」，該委託書記載「茲委託＿＿＿代理本人出席本公司

    一一○年一月二十六日召開之第十九屆董事第八次會議，代

    理本人就下列議案行使本人所委託表示同意之權利與意見」

    ，並記載「討論事項」即系爭董事會開會通知單附記所載事

    項。該委託書無載明受託何人為代理人，亦未就臨時動議案

    （含系爭議案）有授權之記載。

三、系爭董事會議事錄出席董事記載「邱董事于芸（陳獨立董事

    錦稷代）」，系爭董事會出席簽到簿「邱于芸」簽名欄位由

    陳錦稷簽有「陳錦稷代」字樣。

四、系爭董事會臨時討論案第四案為「有關陳獨立董事錦稷每月

    薪酬暨審計委員會出席車馬費案」，系爭董事會議事錄記載

    內容如附表「議案案由」欄所示。

五、系爭決議結論為「本案除依法迴避及洪榮一董事未參與表決

    外，其餘董事同意照案通過」。

六、台開公司獨立董事邱鏡淳、獨立董事洪榮一之獨立董事薪資

    為每月10萬元。

七、台開公司於112年4月25日收受麒麟公司來函（發函日期：11

    2 年4 月24日），主張系爭議案決議違反法令及台開公司章

    程，並依據公司法第194 條規定，請求台開公司董事會停止

    執行該決議內容。麒麟公司於112年5月11日以台開公司為被

    告，向本院起訴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經本院以112年度

    商訴字第36號審理中。

八、陳錦稷於111年7月間向台開公司提起給付報酬之訴，請求台

    開公司依據系爭決議通過之內容請求給付報酬，經北院訴訟

    審理中，於113年5月8日裁定停止訴訟。

九、台開公司於112年7月7日停止公開發行。

十、陳錦稷於109年6月30日至112年6月26日擔任台開公司獨立董

    事。

肆、得心證之理由：

一、系爭決議之決議方法違法：　　

  ㈠董事邱于芸出具之委託書不生委託效力：

　⒈按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如不能親自出席，得依公司章程

    規定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如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

    自出席。董事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時，應於每次出

    具委託書，並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第二項代理人，以

    受一人之委託為限，議事辦法第9條第2、3、4項分別定有明

    文。台開公司章程第24條規定：「董事會開會時，董事因故

    不能出席，得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但應每次出具委託書

    ，並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前項代理人以受一人委託為

    限」，與議事辦法前揭規定相同，上開規定旨在限制董事為

    概括之委任，以杜少數董事操縱董事會之弊，違反此項規定

    而為委任者，應不生委託出席之效力（最高法院70年台上字

    第3410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基此，台開公司召開董事會

    ，董事如欲委託他人代理出席，該受委託之代理人需具備台

    開公司董事身分，且以受一人委託為限，該委託始生效力。

　⒉經查，董事邱于芸未親自出席系爭董事會，且其出具之「台

    灣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委託書」未載明代理人姓名乙節，

    為兩造及陳錦稷所不爭執，並有該委託書在卷可稽（商調10

    號卷第43頁），是由該委託書之內容，無從認定其委託何人

    為代理人，致其委託真意難以確認，使任何人皆可持該委託

    書行使代理權，造成代理人不明確，甚至產生數人同時主張

    代理權之虞。參以董事委託出席董事會之代理人有其資格限

    制，已如前述；則該委託書當應載明代理人姓名，除供台開

    公司查核、確認代理人是否具有董事身分及僅受一人委託外

    ，亦得以認定其究竟委託何人為代理人。佐以前揭委託書已

    留有代理人姓名欄位，顯見代理人姓名為必要記載事項，如

    有欠缺，不生委託出席效力。是麒麟公司主張邱于芸出具之

    委託書不生委託效力，應屬有據。

　⒊董事本以親自出席董事會為原則，如有董事委託出席不生效

    力，其餘出席之董事表達開會意願，並符合法定出席、表決

    人數，系爭董事會仍得召開，不受影響。董事邱于芸實際未

    出席系爭董事會，系爭董事會於扣除邱于芸後，仍有6名董

    事親自出席，並針對該次議案進行討論、表決乙節，有系爭

    董事會出席簽到簿及議事錄各1份（見商調10號卷第45至52

    頁）附卷可佐，可知系爭董事會出席之董事，已達公司法第

    206條第1項規定過半數董事之出席人數，系爭董事會自得合

    法召開。麒麟公司以董事邱于芸是否出席、委託代理不明，

    及董事會係「會議體」、決議為合同行為為由，主張系爭董

    事會組成有瑕疵，系爭決議屬不成立而無效等語，委不足採

    。

  ㈡董事邱于芸出具之委託書不生委託效力，已如前述，自無庸

    再就獨立董事與普通董事間可否相互代理加以論述，附此敘

    明。

  ㈢系爭決議應行而未行表決程序：

　⒈按主席對於董事會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

    ，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董事會議案表決時，經主席

    徵詢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者，視為通過。董事會議案之表決

    方式應於議事規範明定之。除徵詢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通過

    者外，其監票及計票方式應併予載明。前2項所稱出席董事

    全體不包括依第16條第1項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董事，議

    事辦法第14條定有明文（議事辦法依證交法第26條之3第8項

    規定訂定之）。而議事辦法第16條第1項規定：「董事對於

    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當

    次董事會說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有害於公司利益之

    虞時，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

    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可見就議案有利害關係

    之董事，於該議案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且不計入出席董

    事人數。又台開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第14條第1、2項規定與

    前揭議事辦法第14條第1、2項之規定相同，並於該議事規則

    第3項規定：「如經主席徵詢而有異議者，即應提付表決」

    （見商訴36號卷一第495頁）。

　⒉經查，系爭董事會議事錄雖記載系爭決議結論為「本案除依

    法迴避及洪榮一董事未參與表決外，其餘董事同意照案通過

    」等語（見商調10號卷第52頁）。惟觀諸系爭董事會開會譯

    文所示內容（見商調10號卷第67至69頁），司儀現向董事會

    報告討論事項八「檢陳本公司第四屆薪資報酬委員會第二次

    會議議事錄乙案」，其中關於薪資報酬審計委員會的議案作

    為臨時討論事項四，會議主席即董事長邱復生（邱董）向出

    席董事詢問並表示：「徵求各位董事，這是要當作臨時討論

    案，還是下次的討論案」、「好，假如你們願意這樣，通常

    這都是政治角色，那因為過年到了，那我覺得陳董這個案子

    也拖很久，第二個，在我們過去、上一屆董事裡面也有李鴻

    源那個，我想這個有經過我們洪董」等語；獨立董事洪榮一

    （洪獨董）乃回應：「我們這個要通過啦，然後記錄的時候

    我是投反對票，票數算過去還是通過，我們就這樣記錄，好

    不好」等語；司儀稱：「那有關臨時討論事項四，有關陳獨

    立董事錦稷每月薪資暨審計委員會出席車馬費，提請討論，

    那本案除洪榮一董事反對外...」，此時陳錦稷（陳獨董）

    乃稱：「我要迴避」、「他唸完我再回來就好」等語。嗣司

    儀朗讀如系爭議案內容後，主席邱復生補充說明：「就是他

    也需要把他所接洽的單位或什麼，來支付這個，過去的董事

    ...也有像公立學校就有明文規定，他雖然不是公立學校，

    可能是臺灣觀光或者是去哪裡，等這整個執行完再回報，洪

    董這樣可以嗎」，洪榮一回應稱：「反正案子是通過了，會

    議紀錄還是要按照我的意思寫，好不好，是投反對票」等語

    ；司儀向董事會報告：「根據法令規定，獨立董事針對議案

    有反對意見，需敘明理由並予以公告」，洪榮一乃稱：「那

    我用棄權的話，會議紀錄要寫可以用棄權嗎」、「就是說獨

    立董事因為利益衝突迴避，所以棄權」、「利益迴避，棄權

    」等語；主席邱復生：「好，按照他說的話利益迴避，棄權

    」等語。由此可知，洪榮一於討論系爭議案時，雖向在場董

    事陳稱：「我們這個要通過啦」等語，然同時要求會議紀錄

    載明其有反對意思，可見會議主席徵詢在場董事意見時，洪

    榮一已明確表達反對意思，然並未行表決程序。又洪榮一後

    改稱「利益迴避，棄權」等語，亦未敘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

    內容，或有何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難認洪榮一就系爭議案

    有利害關係應予迴避，自無適用議事辦法第16條第1項及同

    辦法第14條第4項之規定，故仍應將其計入該案出席董事人

    數。是洪榮一應計入系爭議案之出席董事人數，堪以認定。

　⒊參以公司法第193條第2項規定，如董事會執行業務，未依照

    法令章程及股東會之決議，致公司受損害時，參與決議之董

    事，對於公司負賠償之責；但經表示異議之董事，有紀錄或

    書面聲明可證者，免其責任。是系爭董事會討論系爭議案時

    ，如非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同意，則應行表決程序，以確認

    各董事之真意，攸關董事將來是否負損害賠償責任之依據。

    本件董事洪榮一於討論過程中要求會議紀錄載明其「反對」

    或「棄權」等情，已如前述；不論其真意為何，既已表明「

    反對」或「棄權」，即不願會議紀錄將其計入贊同意見，此

    與議事辦法第14條第2項規定之「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者」

    不符，揆諸前揭說明，並依據台開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第14

    條第3項規定，系爭議案有異議者，應提付表決。是系爭決

    議未透過舉手或投票等方式進行表決，決議方法即於法不合

    。從而，麒麟公司主張系爭決議應行表決程序，而未行表決

    ，應屬有據。

　⒋陳錦稷雖以系爭決議扣除陳錦稷、邱于芸及洪榮一後，僅有4

    名董事出席，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通過為由，主張決議方法

    合法。然董事洪榮一已出席系爭董事會，且無利益迴避情事

    ，仍應計入出席董事人數，均如前述；是討論系爭議案時，

    出席董事人數扣除不生委託效力之邱于芸、及有利害關係之

    陳錦稷後，應屬5名董事出席，其一出席董事洪榮一未表明

    贊同之意，系爭議案即非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從而，陳錦

    稷上開主張，尚難採信。至麒麟公司民事言詞辯論意旨狀雖

    載有原證十五，然於言詞辯論期日前未行提出，本院自無庸

    審酌，附此敘明。

二、系爭決議內容違反台開公司章程：

  ㈠董事之報酬，未經章程訂明者，應由股東會議定，不得事後

    追認，公司法第196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條原意為避免董事

    利用其為公司經營者之地位與權利，恣意索取高額報酬，故

    不以董事會決議為足，而須將董事報酬委由章程與股東會決

    議定之。又台開公司關於董事報酬支給，依據其章程第21條

    第1項第10款、第2項規定，授權董事會依其對公司營運參與

    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照同業標準議訂之。

　㈡經查，公司章程經股東會決議，訂明全體董事及監察人之報

    酬，授權董事會議依「同業通常水準」支給議定，於法尚無

    不可乙節，有經濟部113年1月30日經授商字第00000000000

    號函（見商訴36號卷一第191至192頁）在卷可佐；參以公開

    發行上市上櫃公司之董事報酬、酬金級距為各公司年報記載

    事項，並公開於網路供人查閱等情，有麒麟公司及陳錦稷分

    別提出相關公司年報資料【見商調10號卷第75至104頁、112

    年度商訴字第29號卷（下稱商訴29號卷）一第461至486頁】

    在卷可稽。依上而論，台開公司章程第21條第2項規定就董

    事報酬記載「依其對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

    參照同業標準議訂之」，雖未增訂全體董事及監察人報酬之

    總額、上限、一定比例等明確授權之範圍，惟台開公司董事

    會於核定董事報酬時，仍可由上開網路公開資料取得關於董

    事報酬之同業通常標準，難謂台開公司前揭章程規定欠缺明

    確性原則而屬無效。

  ㈢至陳錦稷主張其擔任富邦公司獨立董事期間年薪約700、800

    萬元，500萬元報酬係台開公司參照同業標準，考量陳錦稷

    個人專業能力，並期待其個人表現及對於公司營運參與之程

    度及貢獻等語，並提出台開公司109年度年報、富邦公司104

    、105年度年報及相關新聞（見商訴29號卷一第487至516頁

    ）為證。惟查：

　⒈觀諸陳錦稷提出之台開公司109年度年報內容（商訴29號卷一

    第489頁）可知，關於獨立董事酬金部分僅記載：「依據本

    公司章程規定辦理，並由薪資報酬委員會參考同業通常水準

    支給情形，並考量個人表現、公司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

    連合理性、建議董事會核定」等語，並未敘明陳錦稷所獲報

    酬之參考依據；且富邦公司為金融控股公司，與台開公司亦

    非同業，尚難僅憑上開年報之概括記載，遽認系爭決議已符

    合同業通常標準。

　⒉參以系爭議案所載內容，其中關於台開公司擬每年給付陳錦

    稷薪酬500萬元，記載：「考量因獨立董事以既有豐富專業

    實務經驗，協助共同經營公司」等語（見商調10號卷第52頁

    ），僅係概括說明，並未具體指出陳錦稷有何等特殊專業能

    力、經歷或貢獻。復觀諸前揭系爭董事會譯文內容可知，該

    董事會主席說明該議案內容時，未提出任何同業通常標準之

    參考對象，且討論過程中所提政治角色或學術地位，均與同

    業標準無關；況此部分對台開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

    價值為何，亦未詳加說明，無從得知陳錦稷擔任台開公司獨

    立董事任期內（自109年6月30日起至112年6月26日間），每

    年可獲500萬元報酬之依據為何。又佐以台開公司其餘2名獨

    立董事邱鏡淳、洪榮一每月報酬10萬元，每年度合計僅120

    萬元，與陳錦稷每年度可獲500萬元報酬，相差近5倍之多，

    足徵陳錦稷之獨立董事報酬不僅未參考同業通常標準，亦與

    同公司其他獨立董事相差甚遠。是此部分決議內容，未遵循

    台開公司章程第21條第2項之規定，應堪認定。又參酌前揭

    公司法第196條第1項之立法理由，系爭董事會恣意給予特定

    獨立董事陳錦稷高額報酬，漠視台開公司章程第21條第2項

    之授權規定，顯背離公司法第196條第1項之立法目的。是麒

    麟公司主張系爭董事會作成系爭決議，未依照台開公司章程

    上開規定，而違反公司法第193條第1項之規定，即屬有據。

    從而，陳錦稷主張系爭決議內容未違反上開章程及法令，非

    屬有據。

三、按董事會為公司之權力中樞，為充分確認權力之合法、合理

    運作，及其決定之內容最符合所有董事及股東之權益，應嚴

    格要求董事會之召集程序、決議內容均須符合法律之規定，

    如有違反，應認為當然無效（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925

    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決議違反議事辦法第14條規

    定，應行表決程序，而未行表決；且決議內容未遵循台開公

    司章程第21條第1項第10款、第2項規定，而違反公司法第19

    3條第1項規定，業經認定如前。兩造及主參加原告雖對於系

    爭議案所載之㈠、㈢、㈣內容不爭執（見商訴36號卷一第489頁

    ），然系爭決議之決議方法既有違法，且此瑕疵無從區分，

    則系爭決議全部內容均屬無效。是麒麟公司主張系爭決議，

    應屬無效，即屬有據。則陳錦稷所提主參加訴訟主張系爭決

    議有效，即非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本訴原告麒麟公司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主參加原告陳錦稷請求確認系爭決議有效

    ，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伍、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

    判決之結果，爰不予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陸、據上論結，本訴原告之訴有理由，主參加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爰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9條、民事訴訟法第205條第3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6　　日

                        商業庭

　　　　　　　　　　　　    審判長法  官  彭洪英　

　　　　　　　　　　　　　　      法  官　林勇如

　　　　　　　　　　　　　　      法  官　張嘉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應另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

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8　  日

    　　　　　　　　　　　　　    書記官　李建毅

附表：　

議案案由 決議 臨時討論案第四案為「有關陳獨立董事錦稷每月薪酬暨審計委員會出席車馬費案」，內容為「㈠依據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6第1項規定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7年12月19日金管證發字第10703452331號令辦理。㈡因獨立董事以既有豐富專業實務經驗，協助共同經營公司，擬每年給付陳獨立董事錦稷薪酬新台幣5,000,000元整。㈢擬參照本公司董事會及薪資報酬委員會之規範訂定陳委員錦稷出席薪酬及審計委員會車馬費各為新台幣30,000元整。㈣本案經薪資報酬審計委員會決議如下：1.有關董事報酬部分，已提供證券交易法等相關法規供參。2.台開公司於邀請陳獨立董事及洪獨立董事榮一擔任本屆獨立董事時，已提出與本次提案相當的董事報酬。3.依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第九條規定，因本委員會無法決議，故建議由董事會為決議」。 本案除依法迴避及洪榮一董事未參與表決外，其餘董事同意照案通過。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商訴字第29號
                                     112年度商訴字第36號
原    告即
主參加被告  麒麟船務代理有限公司（下稱麒麟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瀚陽 
訴訟代理人  王健珉律師
被    告即
主參加被告  台灣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開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于芸 
訴訟代理人  陳錦旋律師
            洪佩君律師
主參加原告  陳錦稷                           
訴訟代理人  陳孟秀律師
            張廷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董事會決議效力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4日合併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台灣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一一〇年一月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時第十九屆第八次董事會臨時討論案第四案「有關陳獨立董事錦稷每月薪酬暨審計委員會出席車馬費案」之決議無效。
本訴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主參加原告之訴駁回。
主參加訴訟費用由主參加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事項：
一、按就他人間之訴訟標的全部或一部，為自己有所請求者，或主張因其訴訟之結果，自己之權利將被侵害者，得於本訴訟繫屬中，以其當事人兩造為共同被告，向本訴訟繫屬之法院起訴，民事訴訟法第54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主參加訴訟係三對立當事人訴訟類型，為統一解決紛爭及避免裁判矛盾，主參加訴訟之審理程序，依民事訴訟法第54條規定，須準用同法第56條必要共同訴訟之規定；又為避免裁判矛盾，依同法第205條第3項前段，主參加訴訟須與本訴訟合併辯論及裁判。上開規定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9條規定，於商業訴訟事件適用之。經查：
　㈠本訴原告麒麟公司（下稱麒麟公司）提起之本訴訟，係請求確認本訴被告台開公司（下稱台開公司）於民國110年1月26日上午11時第19屆第8次董事會（下稱系爭董事會）臨時討論案第四案「有關陳獨立董事錦稷每月薪酬暨審計委員會出席車馬費案」之決議(下稱系爭決議)無效，而主參加原告陳錦稷（下稱陳錦稷）係本訴台開公司之獨立董事，且系爭決議攸關陳錦稷薪酬案及報酬請求權，有系爭董事會議事錄1份、陳錦稷另案請求台開公司給付報酬相關書狀及筆錄【見112年度商調字第10號卷（下稱商調10號卷）第47至52頁、112年度商訴卷第36號卷（下稱商訴36號卷）一第193至234頁】在卷可稽，則本院審理結果如認系爭決議有無效之情形，將影響陳錦稷請求台開公司給付董事報酬之合法性，陳錦稷之私法上地位自受影響，為統一解決紛爭及避免裁判矛盾，陳錦稷主張因本訴訟之結果致其權利將被侵害，而以本訴訟之兩造為共同被告，提起主參加訴訟，核無不合，應予准許，併依前開規定合併辯論及裁判之。
　㈡至台開公司以主參加訴訟之訴之聲明未包括本訴之兩造為由，主張主參加訴訟提起不合法。然本訴訟及主參加訴訟之訴訟標的均為同一系爭決議之效力爭議事件，訴之聲明僅需載明系爭決議即屬適法，而陳錦稷前向台開公司請求按年薪新臺幣（下同）500萬元計算之報酬，現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3607號審理中（下稱北院訴訟），台開公司係主張系爭決議無效，則台開公司於本訴訟及北院訴訟所為主張互有矛盾，與陳錦稷間有利害衝突；又北院訴訟以本訴訟為先決問題而裁定停止該訴訟程序（見商訴36號卷一第257至258頁），本院為得以保障陳錦稷之程序利益，並統一解決紛爭及避免裁判矛盾，應准予主參加訴訟。
　㈢本訴訟於112年5月11日繫屬於本院【見商調10號卷第7頁所載收狀日期】，揆諸前揭規定，主參加訴訟應向本訴訟繫屬之法院起訴，是本院就主參加訴訟自有管轄權。則台開公司以其112年7月7日停止公開發行，陳錦稷於112年7月11日起訴時，其已非公開發行公司為由，主張本院無管轄權，委不足採。又主參加訴訟既屬合法，得以保障陳錦稷之程序利益，故本訴無庸再將之列為參加人，附此敘明。　　
二、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前項確認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以原告不能提起他訴訟者為限，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9條，於商業訴訟事件適用之。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麒麟公司為台開公司之股東，陳錦稷為台開公司之獨立董事，麒麟公司主張：系爭決議因程序、方法及內容均違法而無效等情，為台開公司及陳錦稷所否認。是系爭決議是否因違反章程、法令而無效，關乎台開公司與陳錦稷間之權利義務狀態，若有爭執，將導致陳錦稷於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種法律上地位不明確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除去之。準此，麒麟公司起訴及陳錦稷提起主參加訴訟，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或有效，應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乙、實體事項：
壹、本訴訟部分：
一、原告主張：台開公司為公開發行股票公司，麒麟公司為台開公司股東，陳錦稷為台開公司獨立董事，系爭董事會討論如附表所示議案（下稱系爭議案），並作成系爭決議，然系爭董事會及決議有下列違法情事而無效：
　㈠陳錦稷出席系爭董事會並代理台開公司董事邱于芸，然邱于芸出具之委託書未填具受託人姓名，屬空白授權委託書，違反台開公司章程第24條第2項及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下稱議事辦法）第9條第3項、第4項之規定，該空白授權應屬無效，致系爭董事會不成立而無效。
　㈡陳錦稷為獨立董事，基於其獨立性，與普通董事間不得相互代理，陳錦稷代理普通董事邱于芸出席系爭董事會，違反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14條之2第2項及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下稱獨董設置辦法）第3條、第6條之規定，應屬無效。
　㈢董事洪榮一已表示反對系爭議案，系爭董事會主席邱復生未徵詢出席之其他董事全體有無異議，亦未踐行表決程序，逕行通過系爭決議，違反台開公司章程第25條及議事辦法第14條之規定，應屬無效。
　㈣台開公司章程第21條第2項規定董事報酬依其對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照同業標準議訂之；然關於何謂同業標準並無具體明確規範，使股東無從預見董事報酬範圍及參考依據，違反授權明確性原則。縱該章程規定未違反授權明確性原則，然台開公司有3位獨立董事，另2位獨立董事洪榮一、邱鏡淳每月領取報酬10萬元，而陳錦稷竟可獲得年薪500萬報酬，易形成公司經營者與獨立董事私相授受之情，喪失其獨立性，違反「獨立董事同酬」之商業習慣。又台開公司產業類別為建材營造業，參考同業之獨立董事報酬，平均落在年薪100至200萬元，系爭決議顯與同業標準不符，系爭董事會執行業務作成決議，未依照台開公司章程第21條第2項及獨董設置辦法第3條之規定，故系爭決議內容違反公司法第196條第1項、第193條第1項之規定，應屬無效。系爭董事會及決議有上開違法之瑕疵，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2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確認系爭決議無效。　　
二、被告則以：系爭董事會由時任董事長邱復生召集，有足額董事出席討論並通過系爭議案。縱依麒麟公司主張認陳錦稷不得代理普通董事邱于芸，於扣除董事邱于芸及有利害關係之陳錦稷後，系爭決議仍有足額董事出席、表決，符合公司法第203條之1第1項、第206條第1項之規定。又台開公司依據公司法第196條第1項規定，關於董事報酬於台開公司章程第21條第1項第10款及同條第2項明訂授權董事會依同業標準議訂，系爭決議未違反上開章程及法令等語置辯。
貳、主參加訴訟部分：
一、主參加原告主張：
　㈠依據台開公司章程第24條之規定，允許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邱于芸就系爭董事會出具之委託書已列明授權範圍，僅委託陳錦稷，非屬空白授權，且議事辦法第7條第5項並未限制獨立董事不得代理普通董事，則陳錦稷代理普通董事邱于芸出席系爭董事會，符合上開章程及規定，系爭董事會程序無瑕疵。
　㈡系爭董事會討論系爭議案時，有利害關係之陳錦稷已迴避，其所代理之邱于芸當未參與討論、表決，董事洪榮一亦棄權而未參與表決，剩餘4名董事出席並同意系爭決議，無決議方法違法。
　㈢董事薪資報酬屬企業自治事項，公司本得針對獨立董事在內之個別董事，依其個人專業能力與表現給予相當之報酬額，因此對於獨立董事間給予不同報酬自有法律上正當性，無侵害獨立董事之獨立性，則無「獨立董事同酬」之商業習慣。台開公司章程第21條第2項已明訂董事報酬依其對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照同業標準，已屬明確授權。系爭議案說明考量陳錦稷擔任獨立董事之個人專業能力，且陳錦稷擔任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公司）獨立董事年薪約700、800萬元，台開公司參照同業標準，並期待陳錦稷之個人表現以及對於公司營運所能產生之參與及貢獻，系爭決議內容符合台開公司前揭章程規定，核定陳錦稷年薪500萬元，未違反公司法第196條第1項及台開公司章程第21條第2項之規定。並聲明：確認系爭決議有效。　　
二、主參加被告則以：均引用本訴之主張，答辯聲明：主參加原告之訴駁回。　　
參、兩造及主參加原告不爭執事項：
一、台開公司第19屆董事為邱復生、邱于芸、詹清渭（110年1月22日改派謝雨利）、詹婷怡，獨立董事為邱鏡淳、洪榮一、陳錦稷。台開公司於110年1月26日上午11時在○○市○○區○○路00號00樓之1召開系爭董事會。
二、台開公司董事邱復生、詹婷怡、謝雨利，及獨立董事邱鏡淳、洪榮一、陳錦稷均親自出席系爭董事會。董事邱于芸未親自出席系爭董事會，其出具之「台灣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委託書」，該委託書記載「茲委託＿＿＿代理本人出席本公司一一○年一月二十六日召開之第十九屆董事第八次會議，代理本人就下列議案行使本人所委託表示同意之權利與意見」，並記載「討論事項」即系爭董事會開會通知單附記所載事項。該委託書無載明受託何人為代理人，亦未就臨時動議案（含系爭議案）有授權之記載。
三、系爭董事會議事錄出席董事記載「邱董事于芸（陳獨立董事錦稷代）」，系爭董事會出席簽到簿「邱于芸」簽名欄位由陳錦稷簽有「陳錦稷代」字樣。
四、系爭董事會臨時討論案第四案為「有關陳獨立董事錦稷每月薪酬暨審計委員會出席車馬費案」，系爭董事會議事錄記載內容如附表「議案案由」欄所示。
五、系爭決議結論為「本案除依法迴避及洪榮一董事未參與表決外，其餘董事同意照案通過」。
六、台開公司獨立董事邱鏡淳、獨立董事洪榮一之獨立董事薪資為每月10萬元。
七、台開公司於112年4月25日收受麒麟公司來函（發函日期：112 年4 月24日），主張系爭議案決議違反法令及台開公司章程，並依據公司法第194 條規定，請求台開公司董事會停止執行該決議內容。麒麟公司於112年5月11日以台開公司為被告，向本院起訴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經本院以112年度商訴字第36號審理中。
八、陳錦稷於111年7月間向台開公司提起給付報酬之訴，請求台開公司依據系爭決議通過之內容請求給付報酬，經北院訴訟審理中，於113年5月8日裁定停止訴訟。
九、台開公司於112年7月7日停止公開發行。
十、陳錦稷於109年6月30日至112年6月26日擔任台開公司獨立董事。
肆、得心證之理由：
一、系爭決議之決議方法違法：　　
  ㈠董事邱于芸出具之委託書不生委託效力：
　⒈按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如不能親自出席，得依公司章程規定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如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董事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時，應於每次出具委託書，並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第二項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議事辦法第9條第2、3、4項分別定有明文。台開公司章程第24條規定：「董事會開會時，董事因故不能出席，得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但應每次出具委託書，並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前項代理人以受一人委託為限」，與議事辦法前揭規定相同，上開規定旨在限制董事為概括之委任，以杜少數董事操縱董事會之弊，違反此項規定而為委任者，應不生委託出席之效力（最高法院70年台上字第3410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基此，台開公司召開董事會，董事如欲委託他人代理出席，該受委託之代理人需具備台開公司董事身分，且以受一人委託為限，該委託始生效力。
　⒉經查，董事邱于芸未親自出席系爭董事會，且其出具之「台灣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委託書」未載明代理人姓名乙節，為兩造及陳錦稷所不爭執，並有該委託書在卷可稽（商調10號卷第43頁），是由該委託書之內容，無從認定其委託何人為代理人，致其委託真意難以確認，使任何人皆可持該委託書行使代理權，造成代理人不明確，甚至產生數人同時主張代理權之虞。參以董事委託出席董事會之代理人有其資格限制，已如前述；則該委託書當應載明代理人姓名，除供台開公司查核、確認代理人是否具有董事身分及僅受一人委託外，亦得以認定其究竟委託何人為代理人。佐以前揭委託書已留有代理人姓名欄位，顯見代理人姓名為必要記載事項，如有欠缺，不生委託出席效力。是麒麟公司主張邱于芸出具之委託書不生委託效力，應屬有據。
　⒊董事本以親自出席董事會為原則，如有董事委託出席不生效力，其餘出席之董事表達開會意願，並符合法定出席、表決人數，系爭董事會仍得召開，不受影響。董事邱于芸實際未出席系爭董事會，系爭董事會於扣除邱于芸後，仍有6名董事親自出席，並針對該次議案進行討論、表決乙節，有系爭董事會出席簽到簿及議事錄各1份（見商調10號卷第45至52頁）附卷可佐，可知系爭董事會出席之董事，已達公司法第206條第1項規定過半數董事之出席人數，系爭董事會自得合法召開。麒麟公司以董事邱于芸是否出席、委託代理不明，及董事會係「會議體」、決議為合同行為為由，主張系爭董事會組成有瑕疵，系爭決議屬不成立而無效等語，委不足採。
  ㈡董事邱于芸出具之委託書不生委託效力，已如前述，自無庸再就獨立董事與普通董事間可否相互代理加以論述，附此敘明。
  ㈢系爭決議應行而未行表決程序：
　⒈按主席對於董事會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董事會議案表決時，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者，視為通過。董事會議案之表決方式應於議事規範明定之。除徵詢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通過者外，其監票及計票方式應併予載明。前2項所稱出席董事全體不包括依第16條第1項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董事，議事辦法第14條定有明文（議事辦法依證交法第26條之3第8項規定訂定之）。而議事辦法第16條第1項規定：「董事對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可見就議案有利害關係之董事，於該議案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且不計入出席董事人數。又台開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第14條第1、2項規定與前揭議事辦法第14條第1、2項之規定相同，並於該議事規則第3項規定：「如經主席徵詢而有異議者，即應提付表決」（見商訴36號卷一第495頁）。
　⒉經查，系爭董事會議事錄雖記載系爭決議結論為「本案除依法迴避及洪榮一董事未參與表決外，其餘董事同意照案通過」等語（見商調10號卷第52頁）。惟觀諸系爭董事會開會譯文所示內容（見商調10號卷第67至69頁），司儀現向董事會報告討論事項八「檢陳本公司第四屆薪資報酬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議事錄乙案」，其中關於薪資報酬審計委員會的議案作為臨時討論事項四，會議主席即董事長邱復生（邱董）向出席董事詢問並表示：「徵求各位董事，這是要當作臨時討論案，還是下次的討論案」、「好，假如你們願意這樣，通常這都是政治角色，那因為過年到了，那我覺得陳董這個案子也拖很久，第二個，在我們過去、上一屆董事裡面也有李鴻源那個，我想這個有經過我們洪董」等語；獨立董事洪榮一（洪獨董）乃回應：「我們這個要通過啦，然後記錄的時候我是投反對票，票數算過去還是通過，我們就這樣記錄，好不好」等語；司儀稱：「那有關臨時討論事項四，有關陳獨立董事錦稷每月薪資暨審計委員會出席車馬費，提請討論，那本案除洪榮一董事反對外...」，此時陳錦稷（陳獨董）乃稱：「我要迴避」、「他唸完我再回來就好」等語。嗣司儀朗讀如系爭議案內容後，主席邱復生補充說明：「就是他也需要把他所接洽的單位或什麼，來支付這個，過去的董事...也有像公立學校就有明文規定，他雖然不是公立學校，可能是臺灣觀光或者是去哪裡，等這整個執行完再回報，洪董這樣可以嗎」，洪榮一回應稱：「反正案子是通過了，會議紀錄還是要按照我的意思寫，好不好，是投反對票」等語；司儀向董事會報告：「根據法令規定，獨立董事針對議案有反對意見，需敘明理由並予以公告」，洪榮一乃稱：「那我用棄權的話，會議紀錄要寫可以用棄權嗎」、「就是說獨立董事因為利益衝突迴避，所以棄權」、「利益迴避，棄權」等語；主席邱復生：「好，按照他說的話利益迴避，棄權」等語。由此可知，洪榮一於討論系爭議案時，雖向在場董事陳稱：「我們這個要通過啦」等語，然同時要求會議紀錄載明其有反對意思，可見會議主席徵詢在場董事意見時，洪榮一已明確表達反對意思，然並未行表決程序。又洪榮一後改稱「利益迴避，棄權」等語，亦未敘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或有何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難認洪榮一就系爭議案有利害關係應予迴避，自無適用議事辦法第16條第1項及同辦法第14條第4項之規定，故仍應將其計入該案出席董事人數。是洪榮一應計入系爭議案之出席董事人數，堪以認定。
　⒊參以公司法第193條第2項規定，如董事會執行業務，未依照法令章程及股東會之決議，致公司受損害時，參與決議之董事，對於公司負賠償之責；但經表示異議之董事，有紀錄或書面聲明可證者，免其責任。是系爭董事會討論系爭議案時，如非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同意，則應行表決程序，以確認各董事之真意，攸關董事將來是否負損害賠償責任之依據。本件董事洪榮一於討論過程中要求會議紀錄載明其「反對」或「棄權」等情，已如前述；不論其真意為何，既已表明「反對」或「棄權」，即不願會議紀錄將其計入贊同意見，此與議事辦法第14條第2項規定之「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者」不符，揆諸前揭說明，並依據台開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第14條第3項規定，系爭議案有異議者，應提付表決。是系爭決議未透過舉手或投票等方式進行表決，決議方法即於法不合。從而，麒麟公司主張系爭決議應行表決程序，而未行表決，應屬有據。
　⒋陳錦稷雖以系爭決議扣除陳錦稷、邱于芸及洪榮一後，僅有4名董事出席，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通過為由，主張決議方法合法。然董事洪榮一已出席系爭董事會，且無利益迴避情事，仍應計入出席董事人數，均如前述；是討論系爭議案時，出席董事人數扣除不生委託效力之邱于芸、及有利害關係之陳錦稷後，應屬5名董事出席，其一出席董事洪榮一未表明贊同之意，系爭議案即非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從而，陳錦稷上開主張，尚難採信。至麒麟公司民事言詞辯論意旨狀雖載有原證十五，然於言詞辯論期日前未行提出，本院自無庸審酌，附此敘明。
二、系爭決議內容違反台開公司章程：
  ㈠董事之報酬，未經章程訂明者，應由股東會議定，不得事後追認，公司法第196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條原意為避免董事利用其為公司經營者之地位與權利，恣意索取高額報酬，故不以董事會決議為足，而須將董事報酬委由章程與股東會決議定之。又台開公司關於董事報酬支給，依據其章程第21條第1項第10款、第2項規定，授權董事會依其對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照同業標準議訂之。
　㈡經查，公司章程經股東會決議，訂明全體董事及監察人之報酬，授權董事會議依「同業通常水準」支給議定，於法尚無不可乙節，有經濟部113年1月30日經授商字第00000000000號函（見商訴36號卷一第191至192頁）在卷可佐；參以公開發行上市上櫃公司之董事報酬、酬金級距為各公司年報記載事項，並公開於網路供人查閱等情，有麒麟公司及陳錦稷分別提出相關公司年報資料【見商調10號卷第75至104頁、112年度商訴字第29號卷（下稱商訴29號卷）一第461至486頁】在卷可稽。依上而論，台開公司章程第21條第2項規定就董事報酬記載「依其對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照同業標準議訂之」，雖未增訂全體董事及監察人報酬之總額、上限、一定比例等明確授權之範圍，惟台開公司董事會於核定董事報酬時，仍可由上開網路公開資料取得關於董事報酬之同業通常標準，難謂台開公司前揭章程規定欠缺明確性原則而屬無效。
  ㈢至陳錦稷主張其擔任富邦公司獨立董事期間年薪約700、800萬元，500萬元報酬係台開公司參照同業標準，考量陳錦稷個人專業能力，並期待其個人表現及對於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等語，並提出台開公司109年度年報、富邦公司104、105年度年報及相關新聞（見商訴29號卷一第487至516頁）為證。惟查：
　⒈觀諸陳錦稷提出之台開公司109年度年報內容（商訴29號卷一第489頁）可知，關於獨立董事酬金部分僅記載：「依據本公司章程規定辦理，並由薪資報酬委員會參考同業通常水準支給情形，並考量個人表現、公司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連合理性、建議董事會核定」等語，並未敘明陳錦稷所獲報酬之參考依據；且富邦公司為金融控股公司，與台開公司亦非同業，尚難僅憑上開年報之概括記載，遽認系爭決議已符合同業通常標準。
　⒉參以系爭議案所載內容，其中關於台開公司擬每年給付陳錦稷薪酬500萬元，記載：「考量因獨立董事以既有豐富專業實務經驗，協助共同經營公司」等語（見商調10號卷第52頁），僅係概括說明，並未具體指出陳錦稷有何等特殊專業能力、經歷或貢獻。復觀諸前揭系爭董事會譯文內容可知，該董事會主席說明該議案內容時，未提出任何同業通常標準之參考對象，且討論過程中所提政治角色或學術地位，均與同業標準無關；況此部分對台開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為何，亦未詳加說明，無從得知陳錦稷擔任台開公司獨立董事任期內（自109年6月30日起至112年6月26日間），每年可獲500萬元報酬之依據為何。又佐以台開公司其餘2名獨立董事邱鏡淳、洪榮一每月報酬10萬元，每年度合計僅120萬元，與陳錦稷每年度可獲500萬元報酬，相差近5倍之多，足徵陳錦稷之獨立董事報酬不僅未參考同業通常標準，亦與同公司其他獨立董事相差甚遠。是此部分決議內容，未遵循台開公司章程第21條第2項之規定，應堪認定。又參酌前揭公司法第196條第1項之立法理由，系爭董事會恣意給予特定獨立董事陳錦稷高額報酬，漠視台開公司章程第21條第2項之授權規定，顯背離公司法第196條第1項之立法目的。是麒麟公司主張系爭董事會作成系爭決議，未依照台開公司章程上開規定，而違反公司法第193條第1項之規定，即屬有據。從而，陳錦稷主張系爭決議內容未違反上開章程及法令，非屬有據。
三、按董事會為公司之權力中樞，為充分確認權力之合法、合理運作，及其決定之內容最符合所有董事及股東之權益，應嚴格要求董事會之召集程序、決議內容均須符合法律之規定，如有違反，應認為當然無效（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92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決議違反議事辦法第14條規定，應行表決程序，而未行表決；且決議內容未遵循台開公司章程第21條第1項第10款、第2項規定，而違反公司法第193條第1項規定，業經認定如前。兩造及主參加原告雖對於系爭議案所載之㈠、㈢、㈣內容不爭執（見商訴36號卷一第489頁），然系爭決議之決議方法既有違法，且此瑕疵無從區分，則系爭決議全部內容均屬無效。是麒麟公司主張系爭決議，應屬無效，即屬有據。則陳錦稷所提主參加訴訟主張系爭決議有效，即非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本訴原告麒麟公司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主參加原告陳錦稷請求確認系爭決議有效，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伍、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爰不予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陸、據上論結，本訴原告之訴有理由，主參加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9條、民事訴訟法第205條第3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6　　日
                        商業庭
　　　　　　　　　　　　    審判長法  官  彭洪英　
　　　　　　　　　　　　　　      法  官　林勇如
　　　　　　　　　　　　　　      法  官　張嘉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應另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
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8　  日
    　　　　　　　　　　　　　    書記官　李建毅
附表：　
		議案案由

		決議



		臨時討論案第四案為「有關陳獨立董事錦稷每月薪酬暨審計委員會出席車馬費案」，內容為「㈠依據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6第1項規定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7年12月19日金管證發字第10703452331號令辦理。㈡因獨立董事以既有豐富專業實務經驗，協助共同經營公司，擬每年給付陳獨立董事錦稷薪酬新台幣5,000,000元整。㈢擬參照本公司董事會及薪資報酬委員會之規範訂定陳委員錦稷出席薪酬及審計委員會車馬費各為新台幣30,000元整。㈣本案經薪資報酬審計委員會決議如下：1.有關董事報酬部分，已提供證券交易法等相關法規供參。2.台開公司於邀請陳獨立董事及洪獨立董事榮一擔任本屆獨立董事時，已提出與本次提案相當的董事報酬。3.依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第九條規定，因本委員會無法決議，故建議由董事會為決議」。

		本案除依法迴避及洪榮一董事未參與表決外，其餘董事同意照案通過。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商訴字第29號

                                     112年度商訴字第36號

原    告即

主參加被告  麒麟船務代理有限公司（下稱麒麟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瀚陽 

訴訟代理人  王健珉律師

被    告即

主參加被告  台灣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開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于芸 

訴訟代理人  陳錦旋律師

            洪佩君律師

主參加原告  陳錦稷                           

訴訟代理人  陳孟秀律師

            張廷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董事會決議效力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4日合併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台灣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一一〇年一月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時第十九屆第八次董事會臨時討論案第四案「有關陳獨立董事錦稷每月薪酬暨審計委員會出席車馬費案」之決議無效。

本訴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主參加原告之訴駁回。

主參加訴訟費用由主參加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事項：

一、按就他人間之訴訟標的全部或一部，為自己有所請求者，或主張因其訴訟之結果，自己之權利將被侵害者，得於本訴訟繫屬中，以其當事人兩造為共同被告，向本訴訟繫屬之法院起訴，民事訴訟法第54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主參加訴訟係三對立當事人訴訟類型，為統一解決紛爭及避免裁判矛盾，主參加訴訟之審理程序，依民事訴訟法第54條規定，須準用同法第56條必要共同訴訟之規定；又為避免裁判矛盾，依同法第205條第3項前段，主參加訴訟須與本訴訟合併辯論及裁判。上開規定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9條規定，於商業訴訟事件適用之。經查：

　㈠本訴原告麒麟公司（下稱麒麟公司）提起之本訴訟，係請求確認本訴被告台開公司（下稱台開公司）於民國110年1月26日上午11時第19屆第8次董事會（下稱系爭董事會）臨時討論案第四案「有關陳獨立董事錦稷每月薪酬暨審計委員會出席車馬費案」之決議(下稱系爭決議)無效，而主參加原告陳錦稷（下稱陳錦稷）係本訴台開公司之獨立董事，且系爭決議攸關陳錦稷薪酬案及報酬請求權，有系爭董事會議事錄1份、陳錦稷另案請求台開公司給付報酬相關書狀及筆錄【見112年度商調字第10號卷（下稱商調10號卷）第47至52頁、112年度商訴卷第36號卷（下稱商訴36號卷）一第193至234頁】在卷可稽，則本院審理結果如認系爭決議有無效之情形，將影響陳錦稷請求台開公司給付董事報酬之合法性，陳錦稷之私法上地位自受影響，為統一解決紛爭及避免裁判矛盾，陳錦稷主張因本訴訟之結果致其權利將被侵害，而以本訴訟之兩造為共同被告，提起主參加訴訟，核無不合，應予准許，併依前開規定合併辯論及裁判之。

　㈡至台開公司以主參加訴訟之訴之聲明未包括本訴之兩造為由，主張主參加訴訟提起不合法。然本訴訟及主參加訴訟之訴訟標的均為同一系爭決議之效力爭議事件，訴之聲明僅需載明系爭決議即屬適法，而陳錦稷前向台開公司請求按年薪新臺幣（下同）500萬元計算之報酬，現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3607號審理中（下稱北院訴訟），台開公司係主張系爭決議無效，則台開公司於本訴訟及北院訴訟所為主張互有矛盾，與陳錦稷間有利害衝突；又北院訴訟以本訴訟為先決問題而裁定停止該訴訟程序（見商訴36號卷一第257至258頁），本院為得以保障陳錦稷之程序利益，並統一解決紛爭及避免裁判矛盾，應准予主參加訴訟。

　㈢本訴訟於112年5月11日繫屬於本院【見商調10號卷第7頁所載收狀日期】，揆諸前揭規定，主參加訴訟應向本訴訟繫屬之法院起訴，是本院就主參加訴訟自有管轄權。則台開公司以其112年7月7日停止公開發行，陳錦稷於112年7月11日起訴時，其已非公開發行公司為由，主張本院無管轄權，委不足採。又主參加訴訟既屬合法，得以保障陳錦稷之程序利益，故本訴無庸再將之列為參加人，附此敘明。　　

二、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前項確認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以原告不能提起他訴訟者為限，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9條，於商業訴訟事件適用之。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麒麟公司為台開公司之股東，陳錦稷為台開公司之獨立董事，麒麟公司主張：系爭決議因程序、方法及內容均違法而無效等情，為台開公司及陳錦稷所否認。是系爭決議是否因違反章程、法令而無效，關乎台開公司與陳錦稷間之權利義務狀態，若有爭執，將導致陳錦稷於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種法律上地位不明確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除去之。準此，麒麟公司起訴及陳錦稷提起主參加訴訟，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或有效，應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乙、實體事項：

壹、本訴訟部分：

一、原告主張：台開公司為公開發行股票公司，麒麟公司為台開公司股東，陳錦稷為台開公司獨立董事，系爭董事會討論如附表所示議案（下稱系爭議案），並作成系爭決議，然系爭董事會及決議有下列違法情事而無效：

　㈠陳錦稷出席系爭董事會並代理台開公司董事邱于芸，然邱于芸出具之委託書未填具受託人姓名，屬空白授權委託書，違反台開公司章程第24條第2項及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下稱議事辦法）第9條第3項、第4項之規定，該空白授權應屬無效，致系爭董事會不成立而無效。

　㈡陳錦稷為獨立董事，基於其獨立性，與普通董事間不得相互代理，陳錦稷代理普通董事邱于芸出席系爭董事會，違反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14條之2第2項及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下稱獨董設置辦法）第3條、第6條之規定，應屬無效。

　㈢董事洪榮一已表示反對系爭議案，系爭董事會主席邱復生未徵詢出席之其他董事全體有無異議，亦未踐行表決程序，逕行通過系爭決議，違反台開公司章程第25條及議事辦法第14條之規定，應屬無效。

　㈣台開公司章程第21條第2項規定董事報酬依其對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照同業標準議訂之；然關於何謂同業標準並無具體明確規範，使股東無從預見董事報酬範圍及參考依據，違反授權明確性原則。縱該章程規定未違反授權明確性原則，然台開公司有3位獨立董事，另2位獨立董事洪榮一、邱鏡淳每月領取報酬10萬元，而陳錦稷竟可獲得年薪500萬報酬，易形成公司經營者與獨立董事私相授受之情，喪失其獨立性，違反「獨立董事同酬」之商業習慣。又台開公司產業類別為建材營造業，參考同業之獨立董事報酬，平均落在年薪100至200萬元，系爭決議顯與同業標準不符，系爭董事會執行業務作成決議，未依照台開公司章程第21條第2項及獨董設置辦法第3條之規定，故系爭決議內容違反公司法第196條第1項、第193條第1項之規定，應屬無效。系爭董事會及決議有上開違法之瑕疵，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2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確認系爭決議無效。　　

二、被告則以：系爭董事會由時任董事長邱復生召集，有足額董事出席討論並通過系爭議案。縱依麒麟公司主張認陳錦稷不得代理普通董事邱于芸，於扣除董事邱于芸及有利害關係之陳錦稷後，系爭決議仍有足額董事出席、表決，符合公司法第203條之1第1項、第206條第1項之規定。又台開公司依據公司法第196條第1項規定，關於董事報酬於台開公司章程第21條第1項第10款及同條第2項明訂授權董事會依同業標準議訂，系爭決議未違反上開章程及法令等語置辯。

貳、主參加訴訟部分：

一、主參加原告主張：

　㈠依據台開公司章程第24條之規定，允許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邱于芸就系爭董事會出具之委託書已列明授權範圍，僅委託陳錦稷，非屬空白授權，且議事辦法第7條第5項並未限制獨立董事不得代理普通董事，則陳錦稷代理普通董事邱于芸出席系爭董事會，符合上開章程及規定，系爭董事會程序無瑕疵。

　㈡系爭董事會討論系爭議案時，有利害關係之陳錦稷已迴避，其所代理之邱于芸當未參與討論、表決，董事洪榮一亦棄權而未參與表決，剩餘4名董事出席並同意系爭決議，無決議方法違法。

　㈢董事薪資報酬屬企業自治事項，公司本得針對獨立董事在內之個別董事，依其個人專業能力與表現給予相當之報酬額，因此對於獨立董事間給予不同報酬自有法律上正當性，無侵害獨立董事之獨立性，則無「獨立董事同酬」之商業習慣。台開公司章程第21條第2項已明訂董事報酬依其對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照同業標準，已屬明確授權。系爭議案說明考量陳錦稷擔任獨立董事之個人專業能力，且陳錦稷擔任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公司）獨立董事年薪約700、800萬元，台開公司參照同業標準，並期待陳錦稷之個人表現以及對於公司營運所能產生之參與及貢獻，系爭決議內容符合台開公司前揭章程規定，核定陳錦稷年薪500萬元，未違反公司法第196條第1項及台開公司章程第21條第2項之規定。並聲明：確認系爭決議有效。　　

二、主參加被告則以：均引用本訴之主張，答辯聲明：主參加原告之訴駁回。　　

參、兩造及主參加原告不爭執事項：

一、台開公司第19屆董事為邱復生、邱于芸、詹清渭（110年1月22日改派謝雨利）、詹婷怡，獨立董事為邱鏡淳、洪榮一、陳錦稷。台開公司於110年1月26日上午11時在○○市○○區○○路00號00樓之1召開系爭董事會。

二、台開公司董事邱復生、詹婷怡、謝雨利，及獨立董事邱鏡淳、洪榮一、陳錦稷均親自出席系爭董事會。董事邱于芸未親自出席系爭董事會，其出具之「台灣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委託書」，該委託書記載「茲委託＿＿＿代理本人出席本公司一一○年一月二十六日召開之第十九屆董事第八次會議，代理本人就下列議案行使本人所委託表示同意之權利與意見」，並記載「討論事項」即系爭董事會開會通知單附記所載事項。該委託書無載明受託何人為代理人，亦未就臨時動議案（含系爭議案）有授權之記載。

三、系爭董事會議事錄出席董事記載「邱董事于芸（陳獨立董事錦稷代）」，系爭董事會出席簽到簿「邱于芸」簽名欄位由陳錦稷簽有「陳錦稷代」字樣。

四、系爭董事會臨時討論案第四案為「有關陳獨立董事錦稷每月薪酬暨審計委員會出席車馬費案」，系爭董事會議事錄記載內容如附表「議案案由」欄所示。

五、系爭決議結論為「本案除依法迴避及洪榮一董事未參與表決外，其餘董事同意照案通過」。

六、台開公司獨立董事邱鏡淳、獨立董事洪榮一之獨立董事薪資為每月10萬元。

七、台開公司於112年4月25日收受麒麟公司來函（發函日期：112 年4 月24日），主張系爭議案決議違反法令及台開公司章程，並依據公司法第194 條規定，請求台開公司董事會停止執行該決議內容。麒麟公司於112年5月11日以台開公司為被告，向本院起訴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經本院以112年度商訴字第36號審理中。

八、陳錦稷於111年7月間向台開公司提起給付報酬之訴，請求台開公司依據系爭決議通過之內容請求給付報酬，經北院訴訟審理中，於113年5月8日裁定停止訴訟。

九、台開公司於112年7月7日停止公開發行。

十、陳錦稷於109年6月30日至112年6月26日擔任台開公司獨立董事。

肆、得心證之理由：

一、系爭決議之決議方法違法：　　

  ㈠董事邱于芸出具之委託書不生委託效力：

　⒈按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如不能親自出席，得依公司章程規定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如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董事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時，應於每次出具委託書，並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第二項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議事辦法第9條第2、3、4項分別定有明文。台開公司章程第24條規定：「董事會開會時，董事因故不能出席，得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但應每次出具委託書，並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前項代理人以受一人委託為限」，與議事辦法前揭規定相同，上開規定旨在限制董事為概括之委任，以杜少數董事操縱董事會之弊，違反此項規定而為委任者，應不生委託出席之效力（最高法院70年台上字第3410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基此，台開公司召開董事會，董事如欲委託他人代理出席，該受委託之代理人需具備台開公司董事身分，且以受一人委託為限，該委託始生效力。

　⒉經查，董事邱于芸未親自出席系爭董事會，且其出具之「台灣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委託書」未載明代理人姓名乙節，為兩造及陳錦稷所不爭執，並有該委託書在卷可稽（商調10號卷第43頁），是由該委託書之內容，無從認定其委託何人為代理人，致其委託真意難以確認，使任何人皆可持該委託書行使代理權，造成代理人不明確，甚至產生數人同時主張代理權之虞。參以董事委託出席董事會之代理人有其資格限制，已如前述；則該委託書當應載明代理人姓名，除供台開公司查核、確認代理人是否具有董事身分及僅受一人委託外，亦得以認定其究竟委託何人為代理人。佐以前揭委託書已留有代理人姓名欄位，顯見代理人姓名為必要記載事項，如有欠缺，不生委託出席效力。是麒麟公司主張邱于芸出具之委託書不生委託效力，應屬有據。

　⒊董事本以親自出席董事會為原則，如有董事委託出席不生效力，其餘出席之董事表達開會意願，並符合法定出席、表決人數，系爭董事會仍得召開，不受影響。董事邱于芸實際未出席系爭董事會，系爭董事會於扣除邱于芸後，仍有6名董事親自出席，並針對該次議案進行討論、表決乙節，有系爭董事會出席簽到簿及議事錄各1份（見商調10號卷第45至52頁）附卷可佐，可知系爭董事會出席之董事，已達公司法第206條第1項規定過半數董事之出席人數，系爭董事會自得合法召開。麒麟公司以董事邱于芸是否出席、委託代理不明，及董事會係「會議體」、決議為合同行為為由，主張系爭董事會組成有瑕疵，系爭決議屬不成立而無效等語，委不足採。

  ㈡董事邱于芸出具之委託書不生委託效力，已如前述，自無庸再就獨立董事與普通董事間可否相互代理加以論述，附此敘明。

  ㈢系爭決議應行而未行表決程序：

　⒈按主席對於董事會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董事會議案表決時，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者，視為通過。董事會議案之表決方式應於議事規範明定之。除徵詢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通過者外，其監票及計票方式應併予載明。前2項所稱出席董事全體不包括依第16條第1項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董事，議事辦法第14條定有明文（議事辦法依證交法第26條之3第8項規定訂定之）。而議事辦法第16條第1項規定：「董事對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可見就議案有利害關係之董事，於該議案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且不計入出席董事人數。又台開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第14條第1、2項規定與前揭議事辦法第14條第1、2項之規定相同，並於該議事規則第3項規定：「如經主席徵詢而有異議者，即應提付表決」（見商訴36號卷一第495頁）。

　⒉經查，系爭董事會議事錄雖記載系爭決議結論為「本案除依法迴避及洪榮一董事未參與表決外，其餘董事同意照案通過」等語（見商調10號卷第52頁）。惟觀諸系爭董事會開會譯文所示內容（見商調10號卷第67至69頁），司儀現向董事會報告討論事項八「檢陳本公司第四屆薪資報酬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議事錄乙案」，其中關於薪資報酬審計委員會的議案作為臨時討論事項四，會議主席即董事長邱復生（邱董）向出席董事詢問並表示：「徵求各位董事，這是要當作臨時討論案，還是下次的討論案」、「好，假如你們願意這樣，通常這都是政治角色，那因為過年到了，那我覺得陳董這個案子也拖很久，第二個，在我們過去、上一屆董事裡面也有李鴻源那個，我想這個有經過我們洪董」等語；獨立董事洪榮一（洪獨董）乃回應：「我們這個要通過啦，然後記錄的時候我是投反對票，票數算過去還是通過，我們就這樣記錄，好不好」等語；司儀稱：「那有關臨時討論事項四，有關陳獨立董事錦稷每月薪資暨審計委員會出席車馬費，提請討論，那本案除洪榮一董事反對外...」，此時陳錦稷（陳獨董）乃稱：「我要迴避」、「他唸完我再回來就好」等語。嗣司儀朗讀如系爭議案內容後，主席邱復生補充說明：「就是他也需要把他所接洽的單位或什麼，來支付這個，過去的董事...也有像公立學校就有明文規定，他雖然不是公立學校，可能是臺灣觀光或者是去哪裡，等這整個執行完再回報，洪董這樣可以嗎」，洪榮一回應稱：「反正案子是通過了，會議紀錄還是要按照我的意思寫，好不好，是投反對票」等語；司儀向董事會報告：「根據法令規定，獨立董事針對議案有反對意見，需敘明理由並予以公告」，洪榮一乃稱：「那我用棄權的話，會議紀錄要寫可以用棄權嗎」、「就是說獨立董事因為利益衝突迴避，所以棄權」、「利益迴避，棄權」等語；主席邱復生：「好，按照他說的話利益迴避，棄權」等語。由此可知，洪榮一於討論系爭議案時，雖向在場董事陳稱：「我們這個要通過啦」等語，然同時要求會議紀錄載明其有反對意思，可見會議主席徵詢在場董事意見時，洪榮一已明確表達反對意思，然並未行表決程序。又洪榮一後改稱「利益迴避，棄權」等語，亦未敘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或有何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難認洪榮一就系爭議案有利害關係應予迴避，自無適用議事辦法第16條第1項及同辦法第14條第4項之規定，故仍應將其計入該案出席董事人數。是洪榮一應計入系爭議案之出席董事人數，堪以認定。

　⒊參以公司法第193條第2項規定，如董事會執行業務，未依照法令章程及股東會之決議，致公司受損害時，參與決議之董事，對於公司負賠償之責；但經表示異議之董事，有紀錄或書面聲明可證者，免其責任。是系爭董事會討論系爭議案時，如非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同意，則應行表決程序，以確認各董事之真意，攸關董事將來是否負損害賠償責任之依據。本件董事洪榮一於討論過程中要求會議紀錄載明其「反對」或「棄權」等情，已如前述；不論其真意為何，既已表明「反對」或「棄權」，即不願會議紀錄將其計入贊同意見，此與議事辦法第14條第2項規定之「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者」不符，揆諸前揭說明，並依據台開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第14條第3項規定，系爭議案有異議者，應提付表決。是系爭決議未透過舉手或投票等方式進行表決，決議方法即於法不合。從而，麒麟公司主張系爭決議應行表決程序，而未行表決，應屬有據。

　⒋陳錦稷雖以系爭決議扣除陳錦稷、邱于芸及洪榮一後，僅有4名董事出席，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通過為由，主張決議方法合法。然董事洪榮一已出席系爭董事會，且無利益迴避情事，仍應計入出席董事人數，均如前述；是討論系爭議案時，出席董事人數扣除不生委託效力之邱于芸、及有利害關係之陳錦稷後，應屬5名董事出席，其一出席董事洪榮一未表明贊同之意，系爭議案即非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從而，陳錦稷上開主張，尚難採信。至麒麟公司民事言詞辯論意旨狀雖載有原證十五，然於言詞辯論期日前未行提出，本院自無庸審酌，附此敘明。

二、系爭決議內容違反台開公司章程：

  ㈠董事之報酬，未經章程訂明者，應由股東會議定，不得事後追認，公司法第196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條原意為避免董事利用其為公司經營者之地位與權利，恣意索取高額報酬，故不以董事會決議為足，而須將董事報酬委由章程與股東會決議定之。又台開公司關於董事報酬支給，依據其章程第21條第1項第10款、第2項規定，授權董事會依其對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照同業標準議訂之。

　㈡經查，公司章程經股東會決議，訂明全體董事及監察人之報酬，授權董事會議依「同業通常水準」支給議定，於法尚無不可乙節，有經濟部113年1月30日經授商字第00000000000號函（見商訴36號卷一第191至192頁）在卷可佐；參以公開發行上市上櫃公司之董事報酬、酬金級距為各公司年報記載事項，並公開於網路供人查閱等情，有麒麟公司及陳錦稷分別提出相關公司年報資料【見商調10號卷第75至104頁、112年度商訴字第29號卷（下稱商訴29號卷）一第461至486頁】在卷可稽。依上而論，台開公司章程第21條第2項規定就董事報酬記載「依其對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照同業標準議訂之」，雖未增訂全體董事及監察人報酬之總額、上限、一定比例等明確授權之範圍，惟台開公司董事會於核定董事報酬時，仍可由上開網路公開資料取得關於董事報酬之同業通常標準，難謂台開公司前揭章程規定欠缺明確性原則而屬無效。

  ㈢至陳錦稷主張其擔任富邦公司獨立董事期間年薪約700、800萬元，500萬元報酬係台開公司參照同業標準，考量陳錦稷個人專業能力，並期待其個人表現及對於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等語，並提出台開公司109年度年報、富邦公司104、105年度年報及相關新聞（見商訴29號卷一第487至516頁）為證。惟查：

　⒈觀諸陳錦稷提出之台開公司109年度年報內容（商訴29號卷一第489頁）可知，關於獨立董事酬金部分僅記載：「依據本公司章程規定辦理，並由薪資報酬委員會參考同業通常水準支給情形，並考量個人表現、公司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連合理性、建議董事會核定」等語，並未敘明陳錦稷所獲報酬之參考依據；且富邦公司為金融控股公司，與台開公司亦非同業，尚難僅憑上開年報之概括記載，遽認系爭決議已符合同業通常標準。

　⒉參以系爭議案所載內容，其中關於台開公司擬每年給付陳錦稷薪酬500萬元，記載：「考量因獨立董事以既有豐富專業實務經驗，協助共同經營公司」等語（見商調10號卷第52頁），僅係概括說明，並未具體指出陳錦稷有何等特殊專業能力、經歷或貢獻。復觀諸前揭系爭董事會譯文內容可知，該董事會主席說明該議案內容時，未提出任何同業通常標準之參考對象，且討論過程中所提政治角色或學術地位，均與同業標準無關；況此部分對台開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為何，亦未詳加說明，無從得知陳錦稷擔任台開公司獨立董事任期內（自109年6月30日起至112年6月26日間），每年可獲500萬元報酬之依據為何。又佐以台開公司其餘2名獨立董事邱鏡淳、洪榮一每月報酬10萬元，每年度合計僅120萬元，與陳錦稷每年度可獲500萬元報酬，相差近5倍之多，足徵陳錦稷之獨立董事報酬不僅未參考同業通常標準，亦與同公司其他獨立董事相差甚遠。是此部分決議內容，未遵循台開公司章程第21條第2項之規定，應堪認定。又參酌前揭公司法第196條第1項之立法理由，系爭董事會恣意給予特定獨立董事陳錦稷高額報酬，漠視台開公司章程第21條第2項之授權規定，顯背離公司法第196條第1項之立法目的。是麒麟公司主張系爭董事會作成系爭決議，未依照台開公司章程上開規定，而違反公司法第193條第1項之規定，即屬有據。從而，陳錦稷主張系爭決議內容未違反上開章程及法令，非屬有據。

三、按董事會為公司之權力中樞，為充分確認權力之合法、合理運作，及其決定之內容最符合所有董事及股東之權益，應嚴格要求董事會之召集程序、決議內容均須符合法律之規定，如有違反，應認為當然無效（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92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決議違反議事辦法第14條規定，應行表決程序，而未行表決；且決議內容未遵循台開公司章程第21條第1項第10款、第2項規定，而違反公司法第193條第1項規定，業經認定如前。兩造及主參加原告雖對於系爭議案所載之㈠、㈢、㈣內容不爭執（見商訴36號卷一第489頁），然系爭決議之決議方法既有違法，且此瑕疵無從區分，則系爭決議全部內容均屬無效。是麒麟公司主張系爭決議，應屬無效，即屬有據。則陳錦稷所提主參加訴訟主張系爭決議有效，即非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本訴原告麒麟公司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主參加原告陳錦稷請求確認系爭決議有效，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伍、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爰不予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陸、據上論結，本訴原告之訴有理由，主參加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9條、民事訴訟法第205條第3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6　　日

                        商業庭

　　　　　　　　　　　　    審判長法  官  彭洪英　

　　　　　　　　　　　　　　      法  官　林勇如

　　　　　　　　　　　　　　      法  官　張嘉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應另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

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8　  日

    　　　　　　　　　　　　　    書記官　李建毅

附表：　

議案案由 決議 臨時討論案第四案為「有關陳獨立董事錦稷每月薪酬暨審計委員會出席車馬費案」，內容為「㈠依據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6第1項規定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7年12月19日金管證發字第10703452331號令辦理。㈡因獨立董事以既有豐富專業實務經驗，協助共同經營公司，擬每年給付陳獨立董事錦稷薪酬新台幣5,000,000元整。㈢擬參照本公司董事會及薪資報酬委員會之規範訂定陳委員錦稷出席薪酬及審計委員會車馬費各為新台幣30,000元整。㈣本案經薪資報酬審計委員會決議如下：1.有關董事報酬部分，已提供證券交易法等相關法規供參。2.台開公司於邀請陳獨立董事及洪獨立董事榮一擔任本屆獨立董事時，已提出與本次提案相當的董事報酬。3.依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第九條規定，因本委員會無法決議，故建議由董事會為決議」。 本案除依法迴避及洪榮一董事未參與表決外，其餘董事同意照案通過。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